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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研究緣起 

臺灣為海島型國家，對外經貿貨物運輸主要以海運為主，良好的

港埠設施不僅能提供入出境貨物運輸的順暢，也肩負臺灣經濟發展的

命脈。然而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每年均發生無數次的大大小小

的地震，由過去歷史紀錄，我國港埠的地震災害包括民國 75年的花蓮

地震，造成蘇澳港＃3~＃5 碼頭發生滑動傾斜的情形，以及民國 88 年

發生的 921集集地震，造成臺中港＃1~＃4沉箱式碼頭發生位移受損。

因此，如何考量構造物整個使用年限之經濟性，據以提出合理的耐震

設計規範，使所設計之港灣構造物能滿足預期之安全性及功能性一直

是目前熱門的研究課題。 

過去十數年來，功能性設計理念已是國際工程界研訂技術規範的

重要議題，發展至今，歐洲與日本皆已參採用其精神與內涵，納為編

訂新世紀技術規範之基本架構，包括歐洲的 Eurocode 7 及日本的

Geocode 21。同時於美洲及亞洲地區之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及中國大陸等地區，亦將此項議題納為國家規範之主要項目。此股國

際規範研究發展趨勢，更是國內公共工程未來發展不可忽視之重要課

題。有鑒於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已經著手於功能性設計之研究，而

國內也已著手推動橋梁及建築物之耐震功能性設計，故本所也致力將

構造物耐震功能性設計的理念應用在港灣構造物，俾提升國內港灣工

程技術之水準。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可摘列整理如下： 

1. 配合因應我國加入 WTO 後，國內市場日趨國際化之需求，及國際

潮流之趨勢，研發耐震功能性評估方法以提供未來制定設計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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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2. 藉由耐震功能性評估方法之導入，提昇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技術。 

3. 經由本研究對既有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過程，提供各港或港灣工

程界的相關從業人員瞭解碼頭功能性評估的流程與方法。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基於本所過去碼頭構造物功能性設計法相關的研究基

礎上，進一步針對各類型碼頭(包括沉箱式碼頭、板樁式碼頭及棧橋式

碼頭)之功能性評估分析方法做案例探討，尤其是動力分析方法的探

討。本年度(102年)主要研究對象為棧橋式碼頭的耐震功能性評估，包

括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分析方法及實際案例評估探討等。 

1.4  研究方法  

在碼頭構造物功能性評估部份，本研究經比較國內外相關港灣構

造物功能性設計規範後，發現國際航海協會(INA)所頒布的港灣結構物

耐 震 設 計 規 範 (SEISMIC DESIGN GUIDELINES FOR PORT 

STRUCTURES)
[6]所提供之功能性目標、功能性規定及相關驗證流程與

方法較能滿足未來我國訂定功能性規範的需求，故本研究參考其相關

規定，進行既有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以探討未來規範以其架構修

訂的可行性。 

1.5  研究內容與流程 

本研究之主要工作項目如下所示，其工作流程如圖 1.1所示。 

1.  功能性設計概論 

2. 國內外功能性設計規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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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震功能性設計要求探討 

4.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及分析方法探討 

5. 既有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案例 

6.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功能性設計概論 

國內外功能性設計規範探討 

耐震功能性設計要求探討 

結論與建議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及分析方法探討 

既有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案例 

 



 

 2-1 

第二章 耐震功能性設計法概述 

構造物之功能性係指在外力作用下，其所遭受之破壞及其破壞對國家

社會所造成之影響，包括對使用者生命安全之威脅、結構物及其附屬設備

正常功能之喪失或工作中斷對業主或國家社會所造成之損失、恢復正常工

作之快慢及花費，需維修或補強所耗費之時間與費用、對社會環境或歷史

文化之影響等。耐震功能性設計法即是以控制構造物在地震力作用下之破

壞程度為標的。該方法之基本理念在於強調構造物在強烈地震力作用下之

真實行為(特別是非線性變形行為)，注重構造物及附屬設施在整個使用年

限的各階段之耐震功能性，並以構造物整個使用年限之耐震功能性和經濟

性(包括設計費、建造費、維護費及可能之損失和修復費用)為主要設計目

標，以保證在各種不同規模的地震力作用下，構造物之耐震功能性可滿足

使用者、業主與國家社會的各種安全、經濟、文化與歷史需求，此法被視

為二十一世紀構造物耐震設計所遵循之方向。 

2.1 功能性設計法與現行設計法之區別 

耐震設計基準一直以來均在各地震災害與各種研究中不斷受到考

驗與檢討再更新，自 1989年美國 Loma Prieta地震後，全球各地之地

震震害除了對人命損害以外，因對建築物、橋梁、大壩、港灣構造物、

道路與維生線等之破壞所導致的更嚴重直接與間接(工作中斷或維修補

強)經濟損失，迫使工程界重新對現行基準進行檢討。 

現行之耐震設計方法主要以強度的供需關係為基礎，並以構造物

承受單一特定地震力作用下之人命安全為唯一設計目標，雖此一假設

使設計方法大為簡化；但若遭遇不同之地震頻率或強度，所設計的構

造物是否能滿足預期功能及構造物之行為如何等均為未知，而其耐震

能力也可能不夠，更重要的是：結構之破壞不僅與其強度，還與其變

形有關，特別是某些構造物發生塑性變形後，微小之強度變化就可能

導致很大的變形。儘管現行之耐震設計方法允許非剛性構造物在大地

震力作用下之非彈性破壞，但這種非線性變形僅隱含地根據預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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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韌性，以折減係數來降低設計地震力，其結構分析方式只限於彈

性範圍，這種分析方法較難反映構造物受地震力作用之降伏機制及塑

性行為。為滿足構造物整個使用年限之綜合經濟利益，功能性設計法

增加了結構物使用年限之破壞控制的耐震目標，讓設計者及使用者均

能瞭解構造物在遭遇不同強度的地震力時之結構反應及其所具有的耐震

能耐。 

現行之耐震設計基準係要求所設計之構造物滿足以下原則：小震

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而耐震設計基準通常以構造物之重要性

係數(I)間接表達其預期之不同等級功能性，例如目前我國對港灣設施

之耐震設計基準考量：構造物之破壞對人命安全與財產之影響、震後

是否要求具有特別之使用功能、修復之難易、其破壞對社會活動、環

境與經濟之衝擊與損害度等，將構造物分為“特定(耐震強化碼頭)、A

級、B級與 C級”四種類別，並在設計過程中，以 1.5、1.2、1.0、0.5

不等之“重要度係數”來反應結構物之重要程度，保證不同程度之功

能性，耐震要求僅定性地隱含在現行之耐震設計法中，雖然耐震基準

也對韌性結構在設計地震力下韌性比加以限定，但結構之破壞可能更

直接與變形等參數相關，而且，僅基於韌性與強度之設計並不總是合

理的，功能性設計法則要求以直接透明之參數表達各等級重要度或危

害度之構造物，在不同等級地震危害下之破壞狀態或耐震功能性。 

所以，為克服上述缺陷，耐震功能性設計法引進定量的耐震功能

性目標，同時考慮結構整體、結構構件及非結構構材與設備之耐震功

能性要求；除生命安全要求外，增加結構使用期之破壞控制耐震功能

性；考慮不確定因素，配合或然率理論進行地震風險評估；考量結構

在大地震下可能之塑性變形，應用非線性分析法；並以與結構破壞直

接相關之地震反應參數(如應力或應變、韌性比、變形、能量或其他破

壞指標等)之接受值為限制條件，進行耐震功能性設計或評估。功能性

設計法並不完全排斥工作應力法與強度設計法，而是根據構造物在外

力作用下之預期行為選用恰當之設計與分析方法，強調檢核所設計構

造物在設計載重下之功能性是否滿足設計目標。耐震功能性設計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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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構造物之適當的結構形式與佈置(如考慮使用隔減震裝置)和優良的

營造品質等，均是構造物達到耐震設計功能性標的之保證，結構物良

好的維護和監測亦是保持其原有耐震功能性之必要條件。 

綜合上述，耐震功能性設計法與現行設計法之主要區別在於﹕ 

1.多等級耐震功能性設計目標 vs. 單一耐震設計目標 

(1)使用年限各階段不同功能性要求之多耐震等級 vs.“抵抗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之單一功能性等級： 

耐震功能性設計法增加破壞控制功能等級，作為保護重要設

施，降低維修時間，減少運作障礙或保護歷史文物之手段或方法，

以保證整個使用年限之設計施工、使用和維護之綜合經濟利益。 

(2)直接明確定量 vs. 間接隱含定性的功能性表達方式： 

功能性設計法定量地以結構的地震反應參數(如應力或應變、韌

性比、變形、能量或其他破壞指標等)經濟利益來表達耐震功能性。 

(3)特定工址多等級地震力 vs.單一地震力： 

地震力之等級與相對應之耐震設計功能性目標的等級一一對

應，多等級地震力的考慮也相對地減少了與地震力相關的不確定因

素，使設計可靠性增加。 

2.基於破壞之各種不同準確度之分析法 vs.基於強度(Force-based)之

彈性分析法 

功能性設計法根據耐震功能目標之高低，選用不同的數值分析方

法(包括彈性與非彈性之靜力與動力分析)，原則上，功能目標越高，所

採用之分析方法越複雜。特別是對於非剛性結構，耐震基準期望它具

有足夠的韌性，允許它在大地震作用下發生塑性變形，雖然彈性分析

法也可以表達其彈性容量以及降伏起始點，但不能預測其破壞機制，

無法直接考慮在降伏過程中，力之再分配以及強度削弱和勁度衰減，

無法正確模擬構造物在強大地震力作用下之真實反應或變形行為，這

樣就可能造成分析結果之不準確，或不必要的設計或補強費用。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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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港灣構造物設計法中，不論是工作應力法還是強度設計法，均從力

量或不同階段結構之受力狀態著手進行設計，而功能設計法考量構造

物在震害中之典型破壞型態，選擇與其破壞型式密切相關之破壞參

數：除了應力或強度以外，可能考量以構造物之變形等其他參數來進行設計。 

2.2 耐震功能性設計法之架構及主要內容 

構造物功能性設計法之應用流程如圖 2.1所示，流程中各步驟相關

之主要內容如圖 2.2所示。 

耐震功能性設計法為構造物之選址(Siting)、設計(Design)、營造

(Construction)和維護(Maintenance)提供方法，其設計流程(圖 2.1)依順序

包括三個階段：概念設計階段，具體設計階段與實施階段。 

2.2.1 概念設計階段 

1. 選擇功能目標 

概念設計階段首先要建立功能目標(包括地震危害等級之劃

分、地震危害之表達方式、對應之功能性等級之定性劃分、功能性

定量表達參數或指標以及量化各等級功能性可接受標準值)。 

2. 工址可建性分析 

工址可建性分析除了了解工址所在地區之環境敏感特性以外，

主要需明確分析工址地盤土壤特性，包括：地質、地形、週遭地震

活動狀況及其他潛在危害(如斷層破裂、土壤液化、海嘯、山崩等)，

了解該工址遭遇危害及破壞之可能性，明確既定之耐震功能性目標

是否可以達到，否則應經由(1)應用特殊技術；(2)遷移工址；(3)修改

設計功能性目標等方式進行調整，以保證所選定之工址、設計及營

造方法最終能使構造物滿足業主及基準之功能性要求。例如，對液

化潛能高之區域進行地質改良 (港區地質改良可採用動力夯實工

法、壓實砂樁夯實法或礫石柱排水法)與加強基礎設計(可以利用穿

透液化土層的樁基礎碼頭替代沉箱式淺基礎碼頭，將結構載重傳遞

至非液化土層之上)，若這些措施仍不能使構造物在液化潛能較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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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滿足其預期之功能性，則需要遷移工址，選擇液化潛能較低之

區域進行建造。 

3. 系統規劃 

不經由具體設計而確定構造物形狀、結構系統、結構佈置、基

礎、非結構構材以及材料，需設計者的經驗、直覺和判斷。例如：

對重力式碼頭，為了提高其抗傾覆與抗滑動之穩定性，可能選用內

摩擦角較大或輕質之背填料，或可能在沉箱之靠陸側填以重物將壁

體之重心向陸側移，或在壁底與基礎地層間採用瀝青或橡膠墊以提

高摩擦係數；對於板樁式碼頭或棧橋式碼頭，工程師可能要預設碼

頭在大地震下之破壞機制，如同建築物之強柱弱梁與橋梁的強梁弱

柱機制，例如對樁頂與碼頭面板梁剛接之棧橋式碼頭，設計者可能

希望樁帽(Pile Cap)先降伏，再來是樁基頂部(Pile Top)降伏，接下來

是樁基埋設部分(Embedded Pile)或面板(Deck)降伏。 

2.2.2 具體設計階段 

概念設計階段結束後，方能進行具體設計，即經由數值分析計算

出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相關地震力反應參數(如應力或應變、韌性比、

變形、能量或其他破壞指標等)，並與概念設計階段所建立之功能性目

標參數之標準值或可接受值比較，以『在各設計地震危害下，計算所

得之量化功能等級(如應力或應變、韌性比、變形或其他破壞指標)<=

功能標準值』為功能性可接受條件或破壞準則。 

初步設計可以經由兩種方式進行，其一為採用現行之設計方法，

例如，對非剛性結構之棧橋式碼頭，以地震加速度反應譜係數確定設

計強度，再擬定構造物之細部尺寸；其二為根據既定之功能目標，以

特別之分析方法計算要滿足功能目標所需之設計強度，再確定構造物

之細部尺寸，例如：以“位移”作為功能性指標來進行設計之所謂「位

移法」，前者被稱為間接位移設計法，該方法從力著手，重點在於“如

何確保結構在設計地震力下之位移達所定之目標位移”；後者被稱為

直接位移設計法，該方法從目標位移著手，重點在於“尋找結構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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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地震力下要滿足目標位移所需之設計強度”。初步設計擬定了細部

尺寸後，需再根據功能性目標之高低，選用合理的數值分析方法，計

算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相關反應參數，並與功能性標準值比較來校核

功能目標是否達到，若計算所得構造物之功能性未能滿足設計功能目

標之要求，則須修改原設計，再以同樣的方式校核，直到滿足既定之

設計功能目標，才完成最終設計。所以，功能設計流程是一“設計+檢

核”之循環過程，考量設計與計算效率，若初步設計方法簡便可行，

可同時考量所有功能性設計目標 [22,23]，否則，可採用以少量(通常為兩

個)功能目標進行初步設計，而以較多功能目標(通常為四個)進行校核

之方式完成最終設計。 

日本 1999 年版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9]也根據此原理，特別強調耐

震強化設施(重要度係數為 1.5之最重要構造物)之功能性檢核：對剛性

結構物可檢核結構之變形量，對於非剛性結構物如棧橋式碼頭，明確

提出採用簡便方法(Simplified Method)、或彈塑性分析(Elasto-Plastic 

Analysis)或動態反應分析(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方法等，以檢核

包括破壞型態、承載能力、最大與殘餘變形、樁的支承力等耐震功能

性，即以分析方法計算之功能性指標(如位移量)不超過量化之功能性水

準標準值，若功能性檢核未滿足要求，須修改斷面尺寸再檢核，直到

功能性目標滿足要求。 

對於既有構造物，具體設計階段之內容相當於上述應用數值分析

方法進行分析，計算反應參數，並與功能性標準值相比較之檢核過程，

分析結果為構造物在設計地震力下所具有之功能性，所以，常被稱為

對既有構造物之功能性評析，包括 1)對其在地震發生前之耐震功能性

評析，以及 2)地震發生後之災害調查與功能性評估。對於不滿足功能

性目標之既有構造物，需要進行補強或拆除，所以，補強之方法與措

施也是功能性設計法之內容之一。對既有碼頭構造物補強所考量之基

本項目包括：1)是否作為緊急或暫時使用、2)補強程度、3)其他約束條

件(如水域、航道、經費等)、4)法線之最小限制出入量、5)構材損壞程

度及設施可能被再利用之最大限度、6)施工工法之難易與時程、6)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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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潛能與對策等。補強措施之選擇考量因素眾多，此處僅簡單列舉

一些工法，例如：對於碼頭前面水域寬度足夠之情形，可將碼頭法線

外移，在既有破壞碼頭前面新設碼頭；對受航道、泊船範圍限制需保

持原碼頭法線時，可採用重新設置岸壁之工法；單獨或配合改良背填

土以減低土壓之工法：選用內摩擦角較大之背填料，或在壁底與基礎

地層間採用瀝青或橡膠墊以提高摩擦係數，或設置其他構材來抵抗土壓力。 

2.2.3 實施階段 

沒有營造品質保證，再好的設計都將無效，所以，功能性設計法

強調優良的營造品質是構造物達到耐震設計所預期功能性標的之保

證，結構物使用期間良好的維護和功能性監測或檢測，亦是保持其預

期耐震功能性之必要條件。因此，建立既有港灣構造物功能性維護管

理監測系統之重要性不可忽略。 

2.3 新建構造物之功能性設計與既有構造物之功能性評估 

應用圖 2.2之流程架構於新建港灣構造物之功能性設計，除了工址

可建性、概念設計與實施階段以外，具體設計步驟簡述為： 

1.定性功能目標之建立 

2.選擇功能性指標，量化功能性標準值(可接受條件)或破壞準則之確定 

3.初步結構尺寸之確定 

4.數值分析方法計算設計地震力下之功能性指標參數值 

5.若步驟 4之計算結果≦步驟 2之標準值，則表示功能性滿足，否則，

需回到步驟 3 修改設計，再重複第 4~5 步驟直到滿足功能性目標，

結束最終設計。 

對於既有構造物，可採用類似流程進行功能性評估，唯功能目標

之建立可考量既有構造物已使用之年限，選擇不同之功能性可接受標

準值，而上述第 3 步驟因結構尺寸已知而可省略，上述第 5 步驟中，

若功能性不滿足則須進行補強或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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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維護和破壞監測 

Conceptual Design Phase 

概念設計階段 

Numerical Design Phase 

具體設計階段 

Implementation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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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功能性設計法」之流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SEAO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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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耐震功能設計法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SEAO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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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功能性設計基準探討 

本章將分別就我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10][11][12]及國外港灣構造物

設計基準(包括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6]及日本港灣設

施基準[9]
)之耐震功能性設計的相關規定做簡單介紹與探討，以瞭解我

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有關耐震功能性設計部份有那些需要再增加或

修訂之處，以供未來基準修訂之參考。 

3.1 我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國內現有設計基準多為各事業主管機構以及各學會各自訂定，諸

如內政部營建署的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鋼筋混凝土

構造設計規範、鋼構造建築物鋼構設計規範、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交通部的公路橋梁設計規範、鐵路橋梁設計規範、港灣構造物設

計基準，以及其他各事業主管機構的設計或施工規範等等，各規範間

雖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各規範的設計準則與方法間亦存在相當多的差異。 

過去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分成兩部，為民國 85 年版「防波堤設

計基準及說明」與民國 86 年版「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期間交通部

曾於民國 89 年因應 921 地震修訂部份條文，本所亦曾於民國 91 年度

進行「耐震設計修訂」之研究。隨著建築物耐震設計由震區係數改進

為譜加速度係數，因此本所於民國 94 年對『防波堤設計基準及說明』

及『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基準之內容及編排方式進行檢討改編[12][14]，

除將設計地震力按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將原震區係數改為譜加速度係

數的方式，並將原先之「基準」及「基準說明」合併以便閱讀，以及

「碼頭」與「防波堤」兩部份合併而不再各印單行本，另又增加「第

四篇—預鑄混凝土構件」及「第六篇—水域設施」，使我國港灣設計基

準能符合當時國內規劃設計所需。 

以下各小節將針對現行基準，依「功能目標」、「功能標準」、「結

構系統」、「土體與水體作用力」、「土壤液化」、「設計分析方法」六大

項進行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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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功能目標 

耐震設計基本要求中規定：確保設計之碼頭結構體在中度地震時能

維持原有功能；設計地震時容許產生損傷，但可修復；最大考量地震時

避免產生崩塌。該基本設計要求是針對一般性碼頭而言，對於重要度高

之碼頭，由調整用途係數提高設計地震力來間接提高其設計目標。 

1. 地震等級 

現行碼頭結構就其結構特性而言，可分為剛性結構物與非剛性

結構物兩種，前者如重力式碼頭，後者如棧橋式碼頭。碼頭結構設

計依結構物之用途、功能要求及不同地震之回歸週期，其耐震設計

目標可區分為下列三等級： 

(1)中度地震： 

為回歸期約 30 年的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約為 80%左右。 

(2)設計地震： 

為回歸期 475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10%左右。 

(3)最大考量地震： 

為回歸期 2500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2%左右。 

2. 功能水準 

以基本設計要求所考量之一般碼頭為準，所考慮之三個地震等

級，亦對應有三個功能水準，分別為「維持原有功能」、「損傷可

修復」、「避免崩塌」。重要碼頭之功能水準則以用途係數間接提高。 

(1)中度地震： 

因為結構在此使用年限中遭遇中小度地震的機率甚高，因此要求

結構物在此地震水平下結構物維持在彈性限度內，地震過後，結

構物主體沒有任何損壞。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而言，在 30 

年回歸期之地震發生時，不得產生滑動、傾覆，亦不得產生結構

體強度與基礎承載力不足之任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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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地震： 

在此地震等級下結構物不得產生嚴重損壞，造成嚴重的人命及財

產損失，且必須可以修復；具韌性材料之構造物，其結構物產生

的韌性比不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量。 

(3)最大考量地震： 

設計目標為在此強烈地震下結構主體不致產生崩塌，在此設計目

標下韌性結構物允許使用之韌性可達到其韌性容量。在配合動力

分析的情況下，針對特殊耐震與高重要性碼頭結構，其在 2500

年回歸期之地震作用下，最大容許破壞值不得高於上述 475 年回

歸期地震作用下之設計水準。 

3. 用途係數 

於用途係數部份，在計算設計地震力時，為提高重要性結構物

的耐震標準，或降低不重要結構物的耐震標準，港灣結構物設計基

準乃依據結構物之特性將其用途係數值加以區分為「特定」、「A

級」、「B 級」、「C 級」等四種類別。 

表 3-1 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之用途係數 

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用途係數 

特 定 明顯具有 A 級結構物之特性 1 至 3 項之情形者 1.5 

A 級 

1.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命及財產之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復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可能造成

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經濟與社會活動將造

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復舊作業經預測將相當困難者。 

1.25 

B 級 凡不屬於特定、A 級、C 級者 1.0 

C 級 特定及 A 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復舊作業容易者 0.8 

3.1.2 功能標準 

可分為「地震等級量化」與「可接受功能標準」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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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等級量化 

(1)反應譜 

提供 30 年回歸期中度地震、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量地震對應之反應譜。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30 年回歸期： W
F

SIF
V

mu

aD

y

u











2.4

*

 

475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









4.1
 

2500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









4.1
 

特別針對強地動特性、微震區之劃分、近斷層特性以及地盤特

性等加以考量，將舊基準中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 Z 與工址正規化水

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C 之乘積改為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aD，此係數與震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

係數 D

SS 與 DS1 有關，各鄉鎮市區之此二數值依地震危害度分析提供

之。此外，再根據地盤種類增列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a 及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v 修正之。如屬近斷層區域

之工址，則再增列近斷層調整因子 NA與 NV。第一類斷層近域之調

整因子係由鄉鎮市區所鄰近之斷層進行查表獲得。 

另外為提升結構物抵抗垂直向地震之能力，垂直地震力應做適

當之考量，尤應注意水平構材的垂直地震效應。垂直向之設計譜加

速度係數 SaD,V可藉由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D定義如下。 

a.一般震區： aDVaD SS
2

1
,   

b.近斷層區域： aDVaD SS
3

2
,   

在垂直地震力的考量上，剛性結構物相較於非剛性結構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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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主要差別乃在於結構物之基本震動週期，是以在垂直地震

力的設計方面和非剛性結構物之設計並無多大差異性，只將原水

平向之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D 改以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

數 SDS 替代之。 

(2)加速度歷時 

a.每一方向至少三組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歷時記錄。 

b.阻尼比之譜加速度值在 0.2T 至 1.5T 週期範圍內不得低於設計

反應譜加速度值之 90%，且其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反應譜加速

度值之平均值。 

c.近斷層水平地震記錄應能反應其近斷層地震特性，且應轉換為

垂直於斷層方向之平面主方向。 

2. 可接受功能標準 

各類碼頭在回歸期 475 年之地震發生時，在不影響主要使用功能

且其損壞得以在短時間內修護的前提下，其容許損壞程度表示如表 3-2。 

表 3-2 各型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損壞程度最大容許值 

重 力 式

及 

板樁式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角或位移 d/H<1.5% 或 d<30cm 

向海側傾斜角 <3
o
 

岸肩 

不均勻沉陷量 <10cm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陷差 <50cm 

向海側傾斜角 <3
o
 

棧橋式 鋼管基樁 容許韌性比 1.25+62.5(t/D) 

3.1.3 結構系統 

1. 非剛性結構物 

非剛性結構物，如棧橋式碼頭等，其設計地震力應考慮結構物

因週期不同，加速度之放大或縮小而使用不同地盤的工址設計水平

譜加速度係數。此等結構物必須設計為具有韌性，因此可使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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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Fu 。 

2. 剛性結構物 

在設計地震力的分析方面，對於剛性結構物而言，主要是針對

基本振動週期低於 0.06 秒之剛性結構物而訂，除了所屬震區之基本

考量外，亦可同時納入鄰近工址斷層之評估，對設計地震力作一較

為細部的估算。其先行求出結構位址之設計震度 Kh，而後再乘以結

構本體之靜載重即可求得當地之設計地震力。公式如下所示： 

當結構基本週期趨近於零，則 SaD=0.4SDS; 

WKW
IS

W
IS

V h

y

DS

y

aD
h 

 32.1
 

其中 Vh 為設計地震力﹔I 為用途係數﹔W 為結構物全部之靜

載重﹔αy 為 921 震後所修正之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SDS則為

在考量工址地盤特性、可能斷層與震源距離等相關因素分析下所得

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SaD 為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

數，為工址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工址設

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aD，隨結構基本震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

一秒周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與 SD1而改變。 

3.1.4 土體與水體作用力 

1. 土體作用力 

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當進行耐震設

計時，除須考慮因壁體質量所產生的慣性力外，尚須考慮與壁體接

觸土壤在地震時作用在壁體上之動土壓。 

就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而言，地震時容許其向外位移，

可使用主動動土壓，且計算動土壓的公式中，震度 K 可取設計震度

Kh，即下列公式。 

y

aD
h

IS
K

2.1
  或 

y

DS 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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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體作用力 

對棧橋式碼頭等非剛性水中結構物於地震時，水體作用之力主

要為拖曳力及附加質量效應。作用於樁上之曳力與樁體地震時的絕

對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附加質量則與樁體排開水的質量有關。考慮

曳力作用時，曳力效應會稍微降低結構物地震時之反應，但結構運

動之控制方程式會變為非線性而不易求解，因此曳力對棧橋式碼頭

地震反應影響不大，在分析時若忽略曳力之作用，並不至於過度高

估結構之反應，但可使得運動方程式簡化為線性。另考慮附加質量

較應對結構物的地震反應影響較為顯著，不宜忽略，因此建議僅考

慮附加質量效應，在水中樁體的節點加上附加質量，其值為樁體排

開水的質量乘以附加質量係數 Cm，一般可取為 1.0。 

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當進行耐震設

計時，除須考慮因壁體質量所產生的慣性力外，尚須考慮與壁體接

觸水體在地震時作用在壁體上之動水壓。地震時之動水壓說明中，

設計震度 K 可取為設計震度 Kh，即下列公式。 

y

aD
h

IS
K

2.1
  或 

y

DS IS

3
 

地震時之動水壓係地震時水壓減掉靜態水壓的部份，因此以重

力式碼頭為例，當地震時考慮碼頭往海側變位，此時作用在壁體的

水壓，除了要考慮靜態的殘留水壓外，還要考慮海側的動水壓小於

靜水壓，因此海側的動水壓係拉壁體往海側的方向。至於陸側壁體

內的動水壓亦指向海側，但因計算地震時之動土壓已在殘留水位下

使用換算震度 K'，因此陸側內之動水壓不必再加以計算。 

3.1.5 土壤液化 

飽和鬆散砂質土壤受地震作用後，使得土體孔隙水壓增加而造成

有效應力減少將導致土壤喪失剪力阻抗而呈現液化態狀況，稱為砂質

土壤之液化。當砂質土壤液化後，使得港灣碼頭結構物可能產生傾斜

或沉陷而造成災害。因此在結構物設計及施工時，應依照需要考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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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地盤發生液化現象之潛能。液化潛能分析，建議依圖 3.1 所示流程進行。 

有關砂土層液化分析有多種方法，惟歸納之，不外採取下列三種方法。 

1. 簡易判斷法 

2. 經驗準則法 

3. 試驗分析法 

工程師應根據港灣碼頭工程規模及重要性決定較適當之分析方

法，若根據經驗法或較簡易的方法推估工地土層有液化潛能時，可採

用較精密的液化分析方法再加以檢核確定，若仍有液化之可能時應即

進行土層液化防治與處理。 

簡易判斷法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地質調查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建立地下土層資料

建立土層設計
地震資料

地震引致地層產生
反覆剪應力比估算

(L)

土層本身之
抗液化強度估算

(R)

土壤液化潛能
之預測及判定

LR  LR 

綜合研判

液化 非液化

利用土壤粒徑分佈曲
線與均勻係數判別之

 

圖 3.1 液化潛能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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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有液化之虞，則須進行適當之液化防治處理。一般可從地盤

改良或改變港灣結構物基礎支承力方式著手。對疏鬆砂質地盤加以改

良，可改變砂質土壤之動態性質，增加地盤支承力。土壤液化防治原

理大致採下列二種方式： 

1. 地盤改良 

(1) 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或增加土層透水率。 

(2) 夯實：利用夯實方式，提高土層相對密度。可增加土層之支承力，

改善耐震特性。 

(3) 化學固結：化學固結可增加顆粒間之膠結力，提昇地盤支承力，

達到防止液化之效果。 

2. 採用適當基礎 

(1) 增加支承力：如採用深基礎，可在砂質地盤液化時支承港灣結構

物之上部荷重。 

(2)防止變形：採用特殊基礎、改變基礎型式或基礎砌置深度與可能

液化土層之位置，可防止地震時砂土之流失或地盤之陷落。 

3.1.6 設計分析方法 

1. 設計流程 

依據三個功能目標對應之整體功能標準，估算設計所需地震

力，再取用各地震等級中最不利之地震力做為單一控制地震力進行

設計。基本上設計採目標導向，基於強度與韌性需求，採用強度設

計法，以韌性設計細則確保韌性容量。但設計完畢並沒有檢核三個

功能目標是否滿足基準要求。 

2. 分析方法 

剛性結構物之耐震分析與設計，可採用靜力分析方法。非剛性

結構物之耐震分析與設計，若結構物之幾何形狀、質量分佈、勁度

變化等不規則時，以靜力分析方法難以反映結構物地震時的動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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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採用動力分析方法分析設計之。 

動力分析方法採用結構承受設計地震（回歸期 475 年）作用為

基準，進行反應譜分析法及歷時分析法，相關地震效應之組合亦詳

加規定。動力分析時，結構物之模擬應儘量反映實際情形，因此要

力求幾何形狀之模擬、質量分析、構材斷面性質及土壤與基礎結構

之互制之模擬能夠準確。 

3.2 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 

國際航海協會(INA)之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Seismic Design 

Guidelines for Port Structures)
[6]將碼頭構造物依重要性分為四個等級

(S,A,B,C)，設計地震力分為兩個等級(Level 1,Level 2)，而功能水準依

結構損害程度及功能喪失程度分為四個等級 (Degree I, Degree 

II ,Degree III ,Degree IV)，該基準功能目標之詳細定義內容如下所述。 

3.2.1 功能目標 

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等級 S、A、B 需保持第 I 等級的損害程度，

等級 C 需保持第Ⅱ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等級 S 需

保持第 I 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A 需保持第Ⅱ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B

需保持第Ⅲ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C 需保持第Ⅳ等級的損害程度。 

 表 3-3 INA 各等級耐震構造物之功能目標  

          功能水準 

地震力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一 Level 1 

(50%50) 
S、A、B C   

等級二 Level 2 

(10%50) 
S A B C 

1. 重要度分類 

國際航海協會所建議之重要性等級分為 S、A、B 與 C 四級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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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INA 國際航海協會構造物等級 

構造物等

級 
構造物特性 

S 

1.地震後嚴重威脅人身安全 

2.地震後需維持其使用功能 

3.儲放危險性物質之構造物 

4.地震後重創當地社經活動 

A 
具有 S 等級 1-4 項可能性，但不如其嚴重，或地震後難以修復

還原者 

B 除 S、A、C 等級以外者 

C 容易修復者 

2. 地震等級 

在功能設計基準中，設計地震之定義和相對應的可接受程度的

結構損壞，必須明確界定。通常採用兩個級別的地震作設計地震，

其定義如下 ： 

(1)等級一 

使用年限 50 年期間可能遭遇機率 50% (約 75 年回歸期)之地震。 

(2)等級二 

使用年限 50 年期間可能遭遇機率 10%(約 475 年回歸期) 之地震。 

3. 功能水準 

等級二地震力之考量對於地震出現中高頻率 (moderate-high 

seismicity)之震區較重要，而對於地震出現頻率較低之震區(low 

seismicity)，因等級一之地震力太小，故採用等級二之設計地震力與

對應之功能要求進行設計。INA 除了對構造物在等級一地震力作用

下之功能提出要求以外，在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S~A~B~C 級耐

震設施所對應之第Ⅰ~Ⅱ~Ⅲ~Ⅳ 級功能水準也有規定，如表 3-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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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INA 各級功能水準之描述 

功能水準 結構損害與營運功能喪失情形 

第Ⅰ等級 輕微或無損傷，很少或沒有影響其功能 

第Ⅱ等級 可控制的損害，短期失去其功能 

第Ⅲ等級 幾乎崩潰,長期或完全喪失其功能 

第Ⅳ等級 結構物完全毀壞,完全無法營運 

3.2.2 功能標準 

國際航海協會針對「重力式」、「棧橋式」及「板樁式」碼頭之

各功能水準的可接受標準值規定如下： 

表 3-6 INA 重力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 

                     功能水準 

參數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1.5%~5% 5%~10% >10% 

向海側傾斜角 <3
o
 3

o
~5

o
 5

o
~8

o
 >8

o
 

岸肩 

(Apron) 

不均勻沉陷量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

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表 3-7 INA 棧橋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 

功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異 
<10~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樁基 保持彈性 控制韌性 韌性容量未用完 超過第 III 級要求 

註：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參考重力式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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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INA 板樁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 

                 功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板樁 變位 

正規化水平位

移 d/H 

<1.5% 

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
o
 N/A N/A N/A 

岸肩(Apron) 變位 

岸肩沉陷量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

地之沉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基盤面以上

板樁 

應力或應變狀態 

彈性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極

限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極

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

極限 

基盤面以下

板樁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極

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

極限 

拉桿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極

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

極限 

錨碇設施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極

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變

極限 

3.2.3 土壤液化 

定義液化潛能（安全係數）
max

max

L
R

FL  ，如果 LF <1.0 時，認定為土

壤可能會液化。地震應力比
'

max
max

c

L



 是藉由現地反應分析來計算求得。 

maxR 為現地抗液化能力。 

max 為最大剪應力。 

'c 為有效圍壓。 

對液化整治方案可分為兩大類： 

(1)土壤改良，減少土壤發生液化的機率。 

(2)以結構設計方式減少因液化造成的損失。 

土壤改良技術旨在提高土壤的性質以抵抗地震搖晃及減少超額孔

同
表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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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壓力。而結構解決方案又可分為：加強結構上的強度和勁度及藉

由結構上的改良來有效減少液化發生。一旦策略已經確定，常見的做

法是選擇一個方法，然後再比較不同解決方案的具體項目之優勢和劣

勢。通常需要採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改良方法，效果才會有效。而液

化的解決辦法有(1)壓實；(2)孔隙水壓力消散；(3)膠結作用和凝固；(4)

替換；(5)降低地下水位；(6)剪應變抑制；(7)預載；(8)結構的補救措施。 

3.2.4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由簡到繁分為簡化分析(Simplified Analysis) 、簡化動力

分析(Simplified Dynamic Analysis)以及動力分析(Dynamic Analysis)三

類，選用這三種不同複雜等級之分析方法，除了與功能等級以及地震

危害等級之高低相關以外，還與設計階段屬於初步設計還是最終設計

相關，如表 3-9 所示。 

簡便方法即是不經由複雜的分析計算，而由簡便分析之結果近似

反應結構之真實行為，對於較低耐震等級(例如 C 級)之結構，此類分析

法可適用於初步設計與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

下之功能評估；對於等級較高者(例如 B 級、A 級與 S 級)，可用在初步

設計階段或等級一地震力下之服務使用性功能之評析。 

簡便動力分析方法比簡便分析法較複雜，對 B 級及 B 級以下之耐

震結構，可適用於初步設計與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

二地震下之功能評估；對於等級較高者(例如 A 級與 S 級)，可應用在

初步設計階段或等級一地震力下之服務使用性功能之評析。 

動力分析方法為三類分析方法中之最複雜者，可適用於包括具有

較高耐震等級(例如 A 級與 S 級)在內之各級耐震結構物之初步設計與

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下之功能評估。依結構

類型來決定適當碼頭的分析方法，其方法可以參照表 3-10 後參照所規

定之功能目標及可接受的標準值，再搭配各種碼頭在不同重要度及不

同地震等級下，所需採用之分析評估方法，則可制定出一標準的耐震

功能評估流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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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INA 各類分析法之應用時機 

        設計階段 

分析方法 
初步設計 最終設計 

簡化分析 
特定、A 級 

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C 級 

簡化動力分析 
特定、A 級 

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B 級、C 級 

動力分析 
特定、A 級 

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特定、A 級、B 級、C 級 

 

表 3-10 INA 結構分析方法彙整 

碼頭種類 簡化分析 簡化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重力式碼頭 
經驗或擬

靜態方法 

考量有或

無土 壤液

化 

滑動塊分析 

利用簡化圖表

的參數分析法 

˙有限元素法或有

限差分法 

˙線性或非線性分

析 

˙二或三維分析 

˙有限元素法或有

限差分法 

˙線性（等效線性）

或非線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析 

板樁式碼頭 

棧橋式碼頭 反應譜法 
側推分析和反

應譜分析 

圓筒式碼頭 擬靜態方法 滑動塊分析 

起重機 反應譜法 
側推分析和

反應譜分析 

防波堤 擬靜態方法 滑動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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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損害 :
I 輕微或無損傷
II 可控制的損害
III 幾乎崩潰
IV 結構物完全毀壞

地震等級:
Level 1 (L1)
Level 2 (L2)

性能等級
S,A,B,C

分析類型
1.簡便分析
2.簡便動力分析
3.動力分析

輸入:
地震動
土力工程條件
提出的設計或現有的結構

分析

修改斷面
或土壤改良

是否滿足損害標準

性能評估結束

輸出:
位移
應力
 液化潛能 

損害標準

否

是

 

圖 3.2 INA 耐震功能評估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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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本港灣施設技術基準 

3.3.1 功能目標 

日本基準「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9]內容提到，其功能目標

及功能水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布，功能標準以公告方式施行，功

能驗證的部分則以附錄方式處理。 

目的

 

性能要求

 

性能規定
 

 

 

附錄  

行政命令

公告

驗證方式

 

圖 3.3 日本港灣功能層次的定位和功能驗證 

此基準將碼頭按重要度依序分為「耐震強化碼頭」與「一般碼頭」

兩種，而耐震強化碼頭又依使用性分為「緊急」、「主要」、「標準」

三種，再依據「地震等級」與所期望的「損害情形」將碼頭耐震功能

目標定義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日本港灣功能目標分類表 

     損害情形 

地震等級 
服務性 可修復性 安全性 

等級一地震 
耐震強化 

耐震強化以外 
－ － 

等級二地震 耐震強化(特定緊急) 
耐震強化(標準) 

耐震強化(特定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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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度分類 

所有設施分為耐震強化以外與耐震強化兩種，耐震強化以外的

設施於永久作用力與等級一地震作用下，要求必須保持服務性。 

耐震強化設施於等級二地震作用下後，必需維持以下功能。 

(1) 特定（緊急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可立

即讓船舶使用以利人員的乘載及緊急物資的運送等。 

(2) 特定（主要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於短

時間內可讓船舶使用以利停靠等。 

(3) 標準（緊急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於一

段時間後可讓船舶使用運送緊急物資等。 

耐震強化設施於二級地震作用下，對應所需的功能要求、功能

標準及設計情形，分為下面三類，特定(緊急物資運送)、特定(重要

物資運送)、標準(緊急物資運送)。詳細分類於表 3-12。 

表 3-12 日本港灣耐震強化設施分類表 

       設施種

類 

 

功能要求 

耐震強化設施 

特定 標準 

緊急物資運送 主要物資運送 緊急物資運送 

發生等級二地震

後必須維持之功

能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

穩定，並可立即讓船舶使

用以利人員的乘載及緊

急物資的運送等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

結構穩定，並於短時

間內可讓船舶使用以

利停靠等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

結構穩定，並於一段

時間後可讓船舶運送

緊急物資等 

地震後必要的功能 

(基本功能則不在此限) 

基本的功能 地震後必要的功能 

(基本功能則不在此

限) 

功能要求 特定服務性 特定可修復性 標準可修復性 

容許修復的程度 輕微修復 輕微修復 一定程度的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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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震等級 

(1)等級一地震：指有很高機率發生的地震(回歸期為 75 年)，在功能

設計之設施上，結構安全不影響其運作功能。 

(2)等級二地震：指於設施的位置可能發生的最大規模之地震。 

本基準利用機率法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得到地震地表波歷時

之計算方法，考量歷史災害，震源等，特別要求不得低於 M6.5 規

模直下型之地震。 

3. 功能水準 

 

圖 3.4 日本港灣功能水準的分類 

日本港灣功能設計對一般設施的功能水準是以構造物在可用

性、施工性及維護性上所需求的結構反應來表示，但不在本報告探

討範圍。本報告主要針對耐震結構物，其功能水準強調結構遇作用

力時，可接受設施損害的程度分為三類：(1)服務性；(2)可修復性；

以及(3)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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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日本港灣作用力年超越機率與損壞程度 

圖 3.5 顯示了碼頭結構反應的功能水準，在圖中，垂直和水平軸分

別顯示作用力年超越機率與損壞程度。曲線圖中顯示了設施的功能。

不同大小的外力引起不同程度的設施損壞。於永久作用力跟可變作用

力下，發生損壞的年超越機率過高是不能接受的，不過為了保護設施

在年超越機率較低的外力作用下避免受到破壞與發生意外也是不經濟

且不合理，設施少量的損壞是可以接受的。下面列出對碼頭之功能要

求的基本概念： 

1. 對於正常作用力（年超越機率約為 0.01 或以上） 

基本要求為服務性。於正常作用力的情況下，服務性若已達成

需求，則安全性及可修復性則沒有疑慮。 

2. 對異常作用力（年超越機率約為 0.01 或以下） 

需滿足的服務性與修復性或預期功能和重要設施的安全性考

量。除非是耐震強化設施損壞或因該設施的損壞會對生命、財產、

社會和經濟活動帶來重大的影響，否則將其過於強化抗震是不經濟

且不合理。然而業主若特別要求其抗震能力，則需進行必要的設施

功能查核。 

門檻值 0.01 用於上述第（1）及（2）僅僅是因為方便並不受限制。

設計一個屬於使用壽命標準範圍內的設施，它僅作為一個參考。當設

計一個耐震功能需求較低的設施時，它必須允許一定程度的損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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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耐震功能需求較高的設施，則須對較大的作用力進行檢核，則該

作用力相對發生機率較小，並確保該設施不會受到致命的損害。例如，

當設計一個具有緊急運輸補給物資功能之設施後，發生了強震，需要

該設施發揮功能運輸救災物資，因此必須確保其服務性。 

3.3.2 地震等級量化 

利用機率法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得到地震地表波歷時之計算方

法，考量歷史災害，震源等，特別要求不得低於 M6.5 規模直下型之地

震。 

在港口及工址取
得了放大係數並
進行震動評估

如果在港口記錄
的地震運動已取
得 但場址放大
係數尚未評估

如果沒有獲
得港口的地

震記錄

地震觀察及紀錄一至數年

港口的放大係數評估

場址放大因子

選擇地震方案

震源參數設置

計算強震地面運動

等級二地震之議案

如果地震觀測無法進行

且因工期急迫

 

圖 3.6 日本港灣等級二地震的計算程序 

3.3.3 功能標準 

1. 重力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主要的作用力為自重在持續的地震下造成的傾覆滑動破壞，其破

壞應小於或等於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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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作用力為土壓力、自重及等級一地震造成的碼頭滑動、傾

覆或是地面基礎乘載力不足而破壞，其風險須小於或等於標準的限

定值。 

表 3-13 日本港灣重力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功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情

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永久性 

自重 
˙水壓力 

˙載重 
˙地面圓弧滑動 

設施在永久自重及土壓力下之

失效機率為: 

(抗震設施:Pf=1.0x10
-3

)  

(非耐震強化設施:Pf=4.0x10
-3

) 
土壓力 

˙自重 

˙土壓力 

˙滑動 

˙碼頭傾覆 

˙碼頭的地基

承載力傾覆 

可變性 L1 地震等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滑動 

˙碼頭傾覆 

˙碼頭的地基

承載力傾覆 

滑動的極限 

傾覆的限制 

承載力的極限值 

(允許碼頭位移變形：Da=10cm） 

服務性 

可修復性(特定) 
偶發性 L2 地震等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形 殘留變形量的限定值 

2.板樁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1)主要作用力為土壓力於等級一地震情況下對鋼板樁埋置長

度應具有結構穩定性和控制程度，其風險必須小於或等於標

準的限定值。 

(2)在固定作用力要滿足下列條件，其主要作用力為土壓力和等級

一地震和船舶牽引力： 

(a)錨定結構和錨地的設置應與結構類型相對應，而失去結構的穩

定性的機率應等於或小於門檻等級。 

(b)在結構的聯繫處，其聯繫構材超過降伏應力的機率應等於或於門檻等級。 

(c) 對於結構有上部結構，上部結構的損害機率應等於或小於門檻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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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結構有上部結構，因船停泊而損害完整的上部結構的機率

應等於或小於門檻等級。 

(4)在自重為固定作用力時，鋼板樁發生滑移的失敗機率應等於或

小於門檻等級。 

表 3-14 日本港灣板樁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功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  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永久性 土壓力 ˙水壓力 

必需的埋置長度 
自重和土壓力於必須埋置長度之失敗

機率 

（耐震強化設施: 41071  .fP ） 

（耐震強化設施以外: 31004  .fP ） 板樁降伏 

可變性 L1 地震等級 
˙土壓力 

˙水壓力 

必需的埋置長度 設計降伏應力 

(碼頭的允許最大變形: 
D 15a cm

) 板樁降伏 

服務性 

可修復性(特定) 
偶發性 L2 地震等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形 殘留變形量的限定值 

板樁降伏 設計降伏應力 

部分材料破壞 設計破壞強度 

錨定的全塑性 設計斷面容許量(全塑性的狀態) 

錨定的軸力作用 地盤破壞失去抵抗力(推力、拉力) 

錨定的穩定性 設計斷面容許量(極限狀態) 

上部構造斷面

破壞 
設計斷面容許量(極限狀態) 

可修復性(標準) 偶發性 
L2 地震等

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形 殘留變形量的限定值 

板樁完全塑性 完全塑性化 

部分材料破壞 設計破壞強度 

錨定的全塑性 設計斷面容許量(全塑性的狀態) 

錨定的軸力作用 地盤破壞失去抵抗力(推力、拉力) 

錨定的穩定性 設計斷面容許量(極限狀態) 

上部構造斷面

破壞 
設計斷面容許量(極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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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棧橋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1)要求規定基礎設施，交通和旅遊等條件，應當讓適當的船停舶，

登船、離船的人和處理貨物的船隻安全順利停靠。 

(2)棧橋式碼頭不應該因自重、土壓力、等級一地震、船停泊和牽

引力、外加載重和其他震動造成碼頭損害而影響使用。 

(3)除前項規定，棧橋式碼頭的功能要求被歸類為耐震強化設施

時，等級二地震和其他作用力不能影響碼頭的可修復性。但由

於環境、社會、經濟或其他條件，對於棧橋式碼頭的功能要求，

需要進一步改進其耐震功能，則要求震動破壞時，不應影響碼

頭利用小型的維修工程來恢復其功能。 

表 3-15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功能 

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 用 力情

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船舶牽引力 
˙自重 

˙載重 

上部結構斷面破壞 
設計斷面的抗力 (極限狀

態) 

L1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上部結構的服務性 
彎曲造成裂縫及寬度的極

限值 

重複作用的

載重 
˙自重 

上部結構的疲勞破

壞 

設計疲勞強度(疲勞極限

狀態) 

波浪 ˙自重 
上部結構的斷面破

壞 
設計斷面抗力(極限狀態) 

服務性 偶發性 L2地震等級 ˙自重 

法線變形 殘留變形量的極限值 

上部結構橫斷面破

壞 

設計斷面的抗力 (極限狀

態下) 

基樁完全塑性 完全塑性化 

基樁承受軸向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拉力

及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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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基樁之功能可接受標準值 

功能 

要求 

設計情況 
證明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船舶靠岸及牽

引力 

˙自重 

˙載重 

基樁承受軸向

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 

(拉力及推力) 

L1 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裝載貨

物機械或船 

船舶靠岸及

牽引力 

˙自重 

˙載重 

基樁降伏 

船舶靠岸及牽引力造成破壞之

機率 

(耐震強化設施: 41019  .fP ) 

(耐震強化設施以外: 
31091  .fP ） 

L1 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L1 地震等級造成破壞機率 

(特定耐震強化設施: 41031  .fP ) 

(標準耐震強化設施: 31083  .fP ) 

(耐震強化設施以外: 21041  .fP ）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裝載貨

物機械或船 

船舶靠岸及牽引力造成破壞之

機率 

波浪 ˙自重 基樁承受軸向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拉力及推力) 

  
接合處的破壞 設計剪抗力 

重複作用的載

重 

˙自重 
接合處疲勞破壞 設計疲勞強度(疲勞極限狀態) 

波浪 ˙自重 接合處疲勞破壞 設計剪抗力 

3.3.4 土壤液化 

1. 液化預測與判斷 

預測和判斷地面是否液化，一般通過適當的方法，使用粒徑大

小和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或循環三軸試驗結果。使用粒徑大小和 N 值

是簡單 、方便的方法，一般可用於預測和判斷液化。但若需要更精

確的判斷結果，則可以使用循環三軸試驗，其結果判斷更加詳細。 

(1)液化預測和判斷基於粒徑大小和 N 值。 

a. 基於粒徑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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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 3.5cU D D  ，
cU 是均勻係數， 60D 與 10D 分別表是對應

的粒徑大小通過機率為 60%與 10%，當粒徑大小分佈曲線在

“可能性液化“範圍之外，如圖 3.7，土壤判斷不會液化。 

b. 預測和判斷液化採用等效 N 值和等效加速度 

對於粒徑大小於“可能性液化“範圍內，如圖 3.8，應進行

進一步調查的說明如下。 

(a)等效 N 值 

等效 N 值可以被計算來自式(3-1) 

0.1)65(0041.0

)65(019.0
(N)

'

'

65











N
 .................................................... (3-1) 

65( )N :等效 N 值 

N :土層的 N 值 

'

v :有效覆土壓力( 2/kN m ) 

 

 

通
過
百
分
率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液化可能性極高
 

有液化可能性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通
過
百
分
率

(mm)

液化可能性極高

有液化可能性

均勻係數小之土壤

均勻係數大之土壤

 

圖 3.7 日本港灣構造物土壤液化可能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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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值

有
效
覆
土
壓
力

 

圖 3.8 日本港灣等效 N 值的計算圖 

圖 3.8 顯示的關係由式(3-1)計算而得。 

(b)等效加速度 

等效加速度可以用式(3-2)計算  

max

'
0.7eq

V

g





  ....................................................................... (3-2) 

eq :等效加速度(Gal ) 

max :最大剪應力( 2/kN m ) 

'

V :有效覆土壓力( 2/kN m ) 

g :重力加速度(980Gal ) 

(c)預測和判斷，使用等效 N 值和等效加速度 

土壤層的主體應該是按所等效 N 值與等效加速度，如圖 3.9

標示成 I～IV 來判斷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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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效
N
值

等效加速度
 

圖 3.9 日本港灣等效 N 值與等效加速度土層區分 

c. 液化預測和判斷 

「液化預測」指的是評估液化可能性的高或低，液化是一

種物理現象。而「液化判斷」指的是考量液化可能性高低及現

地地盤特性來決定土壤是否會液化。表 3-17 為判斷標準。 

表 3-17 日本港灣液化預測和液化判斷 

圖 3.9 所示的範圍 液化預測 液化判斷 

Ⅰ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非常高 會發生液化 

II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高 
判斷液化將會發生或進行進一步

的評估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Ⅲ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低 

˙判斷液化不會發生或進行進一

步的評估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對於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判斷

液化將會發生或進行進一步的

評估依據循環三軸試驗。 

Ⅳ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低 不會發生液化 

(2)液化預測和判斷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當藉由粒徑大小和 N 值，可能很難預測和判斷到土壤液化，

應該在不擾動土壤樣本下，藉由地震反應分析和循環三軸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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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來判斷液化。 

2. 土壤改良策略 

為防止出現液化要進行土壤改良，基於地基土層的特點應選擇

一適當的方法，在進行土壤改良的工程前最好適當的檢查以下所列

項目，以保持設施的功能。 

(1)土壤改良工程的方法 

(2)執行土壤改良工程的範圍（執行範圍和深度） 

(3)土壤改良工程的混凝土功能驗證 

改良的方法如下: 

(a)替代方法  

(b) 垂直排水法 

(c) 深層攪拌法 

(d)輕質土壤處理方法 

(e) 高爐礦渣換填法 

(f) 預混合 

(g)壓實砂樁法（適用於砂土地基） 

(h)壓實砂樁法 （粘性基底） 

(i)桿壓實方法  

(j) 振動氣浮法 

(k) 排水法作為液化對策工程 

(l) 井點法 

(m)表層土壤穩定方法 

(n) 學灌漿土壤改良法 

(o) 氣動流攪拌法 

(p) 固化劑作用於主動土壓力土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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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分析方法 

1. 重力式碼頭 

所有的重力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簡化法(震度法)驗

證，用來求其滑動、傾覆、和地盤承載力的作用力，以判斷其是否

超過強度。而耐震強化碼頭的部分，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詳細法(非

線性地震反應分析可以考量土壤和結構之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

形量是否合乎安全。 

對於重力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外，它可以省略等級二地震

下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進行分析。 

2. 板樁式碼頭 

所有的板樁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簡化法(震度法)驗

證，用來求其板樁、拉桿、錨樁的應力，以判斷其是否超過降伏應

力。而耐震強化碼頭的部分則用詳細法(非線性地震反應分析可以考

量土壤和結構之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形量是否合乎安全。 

對於板樁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外，它可以省略等級二地震

下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進行分析。 

3. 棧橋式碼頭 

對於棧橋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之正常作用力下，棧橋式碼頭

的驗證可藉由自然振動週期的取得和加速度反應譜來進行地震係數

之計算，來進行構架分析，然後用來求其樁的應力，以及軸方向力，

以判斷其是否超過樁的降伏應力，以及容許支承力。然而對於耐震

強化碼頭，可以藉由適當的動力分析來進行驗證，如非線性耐震分

析考慮樁和土壤之三維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形量是否合乎安全。 

對於開放式的垂直棧橋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它可以省略

等級二地震下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位移反應分析以及非線

性有效應力分析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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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日本港灣各類碼頭之分析方法 

       地震等級 

碼頭種類  
Level 1 Level 2 

重力式碼頭 

震度法求其強度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求

其變形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板樁式碼頭 

震度法求其降伏應力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求

其變形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棧橋式碼頭 

震度法求降伏應力與容許支承力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求其變形 

位移反應分析 

非線性有效應力分析 

判斷液化

經過篩選之加速度歷時獲得的最大加速度值
（篩選過程依據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在假設的地表面下方
位置的加速度歷時

在地表面的加速度歷時

反應譜計算

棧橋的固有週期所對應的
反應加速度 r

/h rk g

1 / 

f

考慮地震持續時間的影響之最大加速度值
（補償方法依據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c

          (    會依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 ,h c ak f D

 f

樁的應力:
應力   降伏應力
樁的軸方向力:
軸方向力   樁的容許支承力

重力式
滑動,傾覆,
和地盤承載力
作用力   強度

板樁,拉桿,錨樁
應力   降伏應力



液化

沒液化

重力式 
板樁式

棧橋式





以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可以考量土壤和結構之動力互制作用）探討變形等

棧橋式 重力式 板樁式

工程地基的加速度歷時

探討應對策略

1維地震反應計算

部分係數法

 

圖 3.10 日本港灣等級一(Level 1)的地震之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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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基的加速度歷時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可以分析
地面和結構之動力相互作用的
有效應力

依結構類型，重要性，準確性選
取適當的驗證方法
（位移反應分析
，非線性有效應力分析等）

結構構件的損害  允許損害
變形量  允許變形量

變形量  允許變形量
變形量  允許變形量
斷面力  斷面強度







棧橋式 重力式,板樁式

棧橋式 重力式 板樁式

 

圖 3.11 日本港灣等級二(Level 2)的地震之驗證流程 

3.4 小結 

我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與國外基準相同具有中度地震保持彈性

不需修復的功能目標，但國外基準多以 75 年回歸期地震等級做設計，

而國內港灣設計基準則採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中小地震力計

算公式做設計，該中度地震之回歸期約為 30 年，定義為 475 年回歸期

地震的 1/4.2，但該中度地震並無如國外基準之「等級一地震」明確經

過地震危害度分析定義之。 

日本 2000 版修正之日本建築基準法(Building Standard Law)亦採

用二等級設計地震力：50 年回歸期；500 年回歸期。但日本港灣構造

物基準以 75 年回歸期(50 年 50%超越機率)之地震力作為港灣構造物等

級一設計地震力，依據 Ichii 2002
[3]在其論文中經過對重力式碼頭在各 4

至 7 震度地震力下之營造費與可能之損失費的分析後指出：對於使用

壽命為 50 年之港灣構造物，在該等級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設計將使得

總費用為最低。此亦顯示碼頭結構對國家社會之重要性應高於建築結

構。 

國外基準之功能目標多採兩等級地震做設計，而國內建築、橋梁

耐震設計規範採用三等級地震由來已久，且上位準則「公共工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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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準則」中亦明確指出，構造物功能設計需考慮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為最大考量地震。 

此外 921 地震後，國內建築、橋梁耐震設計規範皆調整其相關地

震力參數，並逐步演進為功能設計法，由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較橋

梁規範先做改進，因而我國港灣設計基準耐震設計章節之設計地震力

係參考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改為譜加速度係數，但論其碼頭結構系

統應與橋梁結構相近，理應參考橋梁耐震設計規範之設計地震力作修

訂，由建築物地震力計算公式( W
F

SI
V

mu

aD

y










4.1
)可知，將地震力折減

1.4 倍是由於建築物的靜不定度較高，在設計均勻，各斷面降伏時機接

近下，取保守估計外力調升至 1.4Py後，結構才達最大承載側力 Pu，因

此在碼頭結構之靜不定度明顯較建築物為低的情況下，採用建築物之

地震力計算公式，可能有低估設計地震力之虞，即使是直樁棧橋式碼

頭之韌性，亦約近似橋梁結構，而不及建築結構之韌性。 

在功能水準的訂定方面，各國基準多採三個功能水準，但相較其

他種類構造物而言，碼頭結構物之重要度分類較多，因此功能水準訂

立有增加至四個的必要，如國際航海協會之基準即採四個功能水準。

另外碼頭有功能使用性的問題，特定級碼頭係需維持災後物資運輸與

人員疏散，以及幫助災後救援或重建，因此不同於其他結構，亦需要

更高的功能目標。 

由上述討論可歸納出下列各項要點： 

1. 同樣具有中度地震保持彈性不需修復的功能目標，但國外基準多以

75 年回歸期地震等級做設計。 

2. 碼頭結構對國家社會之重要性應高於建築結構。 

3. 構造物功能設計需考慮 2500 年回歸期地震為最大考量地震。 

4. 地震力折減 1.4 倍是由於建築物的靜不定度較高，碼頭應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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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耐震功能性設計要求探討 

本章針對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設計目標作探討，研究日本與國際航

海協會功能性設計基準之功能目標的訂立方式及理念，並與國內「港

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耐震設計目標作差異性討論，以提出適合國內

設計實務的耐震功能性設計目標；其中，地震等級之建議更以本所過

去對各港區的地震危害度曲線分析結果進行研究，並參考國外基準訂

定之地震等級，提出適合國內碼頭設計的地震等級修正建議；另外，

亦針對國內「公共工程功能性設計準則」三等級設計地震力的要求，

探討在不同功能性目標下各地震等級所應對應的功能性水準。 

4.1 碼頭功能性目標 

從日本的港灣施設技術基準可知，日本對港灣設施的設計在地震

力計算上，係利用機率法考量歷史災害，震源等因素進行地震危害度

分析，進而得到地震地表歷時，此法在國內多應用於水庫設計，但由

於計算方法複雜，且港灣構造物數量較多，此法對於國內港灣構造物

設計應用並不實際。另外，在功能性標準規定上，日本已正式進入構

造物破壞機率可靠度的要求，此類設計標準要求亦為國內工程師設計

能力的另一種挑戰。為避免修訂幅度過大，因此本研究建議，國內港

灣構造物耐震功能性設計可先參考 2001 年的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

物耐震設計準則來修訂。 

國際航海協會(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6]除了對構造物在

等級Ⅰ地震力作用下之功能提出要求以外，在等級Ⅱ地震力作用下，

對應第 I~II~III~IV 級功能水準之 S~A~B~C 級耐震設施，基本相當於

國內基準中之「特定(S 級)、A 級、B 級與 C 級」四種類別構造物，

不同之處在於：國內現行基準，目前僅籠統地要求在 475 年回歸期設

計地震力下，剛性結構物不得產生滑動、傾斜以及主體與基礎承載力

不足之破壞，需保持安定，非剛性結構物允許發生塑性變形，但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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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超過容許韌性容量，對於在同樣等級設計地震力下，「特定(S 級)、

A 級、B 級與 C 級」四種類別構造物(包括剛性與非剛性)不同之行為

或功能並未如「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明確定性甚至量化，

僅以不同重要度係數來修正在同等級設計地震力作用下施加於結構之

等效側向力之大小，間接調整構造物之耐震功能；「INA 港灣構造物

耐震設計準則」引進之功能性設計法，係根據重要度等級「特定(S 級)、

A 級、B 級與 C 級」結構物在所考量之各等級設計地震力下之不同功

能性水準加以定性，並以不同大小之功能性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

較類似國內橋梁建築耐震功能性設計研究之理念。 

功能性目標之建立需考量：構造物之破壞對人命安全與財產損失

之直接與間接(如處理危害物品等)影響之嚴重程度、震後是否要求具

有特別之使用功能、修復之難易(與碼頭之結構型式相關)、其破壞對

社會活動、環境與經濟之衝擊與損害度等，而因碼頭之型式、用途、

規模等直接與這些因素相關，所以不同型式、用途、規模之碼頭的功

能性目標不盡相同，用途越重要、規模越大，則該碼頭之功能性設計

目標可能就越高，即在同一等級地震下之功能性水準要求越高。 

而不同貨種之碼頭，由於使用之裝卸方法與裝卸機具不一樣，或

即使可使用某些相同之機具，但工作效率很差，通常不考量其破壞後

可以由其它種類碼頭代替運作，引進功能性設計法時，除了允許碼頭

結構物在較大地震作用下之破壞以外，為避免碼頭破壞後造成營運停

頓，規劃港口時，也可考量在用途及貨種相同之碼頭當中，設立一定

比例(考量碼頭營運作業能量與基本要求)之耐震強化碼頭特定級，即

適當提高部分碼頭之功能性目標至特定級碼頭，以維持災後救援機

制，因此特定級碼頭之功能性目標訂立應趨嚴謹為佳。 

值得提及的是，功能性標準值的大小或功能性目標之高低，直接

控制所設計結構耐震能力之強弱，設計目標越高，對應震後補強之工

程費則較少，基準所訂立之功能性目標為一最低標準，所以除了滿足

基準要求以外，工程師亦可根據業主之要求，考量結構物在震後所需

之補強費用，以及可能導致的間接經濟損失，以綜合考量結構物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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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最低總費用，來決定結構設計所需的耐震設計功能，才能真

正發揮耐震功能性設計法之精神。 

4.2 地震等級、功能性水準及重要度分類 

功能性目標中之定性規定包含地震等級與功能性水準，本節將針

對碼頭設計之地震等級與功能性水準作說明及探討，另外，碼頭重要

度分類亦關係到功能性目標之訂立，因此本節亦一併針對碼頭四種重

要度分類作說明。 

4.2.1 地震等級 

地震力等級之劃分可以經由一定年限內發生地震之危害度或相當

之回歸期表示，地震力回歸期與危害度機率之關係式如下[2]。 

r

d

T

T

d eR


1  

其中，Rd為危害度機率，Td為使用年限，Tr為回歸期，例如：使

用年限 50 年內超越機率為 50%(表示為 50%50)，約相當於回歸期 72

年(或約 75 年)；超越機率 10%50，約相當於回歸期 475 年。 

國內「公共工程功能性設計準則」中建議設計地震力必須考量三

等級地震力，而國內建築、橋梁耐震功能性設計規範草案亦皆定義三

等級設計地震，然而「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僅以兩等級地

震進行設計，但為符合國內耐震功能性設計架構之一致性及國內工程

師之設計習慣，因而建議維持 2500 年回歸期地震(50 年超越機率 2%)

作為最大設計地震考量。 

而目前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設計地震力是參照 2005

年版「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同為三等級設計地震力如表 4-1 所示，提

供 30 年回歸期中度地震、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2500 年回歸期最大

考量地震對應之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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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三等級設計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解說：約 30 年回歸期 W
F

SIF
V

mu

aD

y

u











2.4

*
 

設計地震 475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









4.1
 

最大考量地震 2500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









4.1
 

本研究參考本所過去之「港灣地區地震潛勢及港灣構造物耐震能

力評估之研究」報告中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蘇澳港的各港區平

均地震危害度曲線，如圖 4.1，推估出目前國內建築及橋梁各重要度

等級之中度地震所對應的回歸期(概略值)，如表 4-2 所示。由表中數

值顯示，目前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中度地震在各港區

工址所對應的地震回歸期皆約為 30 年，而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PGA

則約為 475 年回歸期地震的 1.3~1.4 倍。 

表 4-2 國內建築及橋梁之中度地震所對應的回歸期概略值 

中度地震等級 建築 I×475 年地震/4.2 橋梁 I×475 年地震/3.25 

約 15 年回歸期 0.8×475 年/4.2=475 年/5.25 － 

約 30 年回歸期 1.0×475 年/4.2=475 年/4.2 0.8×475 年/3.25=475 年/4.06 

約 50 年回歸期 
1.25×475 年/4.2=475 年

/3.36 
1.0×475 年/3.25=475 年/3.25 

約 75 年回歸期 1.5×475 年/4.2=475 年/2.8 1.25×475 年/3.25=475 年/2.6 

約 100年回歸期 － 1.5×475 年/3.25=475 年/2.17 

依據前述資料，港灣構造物耐震功能性設計之地震力等級建議修

正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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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四港區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 

資料來源：港灣地區地震潛勢及港灣構造物耐震能力評估之研究[18][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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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度地震之規定 

一般而言按照不同種類之構造物的重要度排序，其次序應為碼

頭>橋梁>建築，由國外各建築橋梁耐震基準之規定亦可看出此排序

現象，例如日本及 INA 基準之中度地震皆設定為 75 年回歸期地震，

而日本橋梁基準之中度地震則設定為 50 年回歸期地震，然而國內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採用建築耐震設計規範之中度地震，其為

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4.2，且其規範解說中說明所對應之地震回歸

期約為 30 年，明顯低於國際基準，亦低於國內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之中度地震(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 

因此本研究建議至少應將現行基準碼頭之中度地震強度由

「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4.2」上調至「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與橋梁相同，則地震回歸期約提昇至 50 年，較符合碼頭之

重要性程度。 

2.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 

棧橋式碼頭結構形式及靜不定度與橋梁工程較相近，不如建築

結構因高靜不定度而擁有較高的降伏後強度，因此設計地震與最大

考量地震之計算公式( W
F

SI
V

mu

aD

y










4.1
)中，分母係數 1.4 應同橋梁改

為 1.2 較為恰當。簡言之，三等級地震力計算方式皆改為與橋梁相

同，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三等級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約 50 年回歸期 W
IS

V
y

aD

25.3
min   

設計地震 475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D 









2.1
 

最大考量地震 2500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


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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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港灣碼頭之三等級地震力定義如下： 

(1)等級Ⅰ：中度地震： 

為一常遇地震，其強度計算上： 

為 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地震回歸期約為 50 年。 

(2)等級Ⅱ：475 年回歸期地震： 

為一偶遇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10%。 

(3)等級Ⅲ：2500 年回歸期地震： 

為一罕遇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2%。 

4.2.2 功能性水準 

本研究依各國功能性基準之慣例，從構造物之「使用性」、「修復性」、

「安全性」三方面考量，並參考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功

能性水準定義，建議出未來國內港灣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之功能水準。 

由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的設計地震，而國內碼頭結構設計

之重要度分類向來皆分為 4 種(特定、A 級、B 級、C 級)，此與國際基

準相同；再者，「公共工程功能性設計準則」中亦說明，耐震功能性設

計的基本概念主要是採用構造物的非線性行為分析進行設計，故應將

「用途係數」轉換於耐震功能性水準的要求上面，而非用於設計地震

力的放大；因此在同一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欲區分 4 種不同重

要度構造物之功能性水準，即須具有 4 等級功能性水準之制定，如表

4-4。 

而表 4-4 之第 I、III、IV 等級功能性水準亦恰符合現行「港灣構

造物設計基準」設計目標中三等級地震所各別對應的功能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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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耐震功能性水準定性規定之建議 

損壞等級 使用性 修復性 安全性 

第Ⅰ等級 功能正常 不需修復 結構保持彈性 

第Ⅱ等級 短期功能喪失 可快速修復 損壞輕微 

第Ⅲ等級 長期功能喪失 修復非常困難 
損壞嚴重但維持生命安全 

(未超過韌性容量) 

第Ⅳ等級 無法恢復營運 須拆除重建 結構崩塌(超過韌性容量) 

4.2.3 重要度分類 

現行基準的碼頭重要度分類規定如表 4-5 所示，其中特定級指明

顯具有 A 級結構物特性 1 至 3 項之情形者，而 A 級結構物指可能具有

1 至 5 項其中之一，且其影響程度較特定級輕微者。此與「INA 港灣

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類似，爰本研究參考「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

計準則」之相關規定來制定本國港灣碼頭之耐震功能性目標。 

表 4-5 各重要度等級之碼頭特性 

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特 定 明顯具有 A 級結構物之特性 1 至 3 項之情形者 

A 

1.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命及財產

之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復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可

能造成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經濟與社會活

動將造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復舊作業經預測將相當困難者。 

B 凡不屬於特定、A 級、C 級者 

C 特定及 A 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復舊作業容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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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現行基準之功能性目標 

以基本設計要求所考量之一般碼頭為準，其所考慮之三個地震等

級，亦對應有三個功能性水準，分別為「維持原有功能」、「損傷可修

復」、「避免崩塌」，重要碼頭之功能性水準則以用途係數間接提高。 

1. 中度地震 

因為結構在此使用年限中遭遇中小度地震的機率甚高，因此要

求結構物在此地震水平下結構物維持在彈性限度內，地震過後，結

構物主體沒有任何損壞。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而言，在 30 年

回歸期之地震發生時，不得產生滑動、傾覆，亦不得產生結構體強

度與基礎承載力不足之任何破壞。 

2. 設計地震 

在此地震等級下結構物不得產生嚴重損壞，造成嚴重的人命及

財產損失，且必須可以修復；具韌性材料之構造物，其結構物產生

的韌性比不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量。 

3. 最大考量地震 

設計目標為在此強烈地震下結構主體不致產生崩塌，在此設計

目標下之韌性結構物允許其韌性容量用盡。在配合動力分析的情況

下，針對特殊耐震與高重要性碼頭結構，其在 2500 年回歸期之地

震作用下，最大容許破壞值不得高於上述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

之設計水準。 

由前述三等級設計地震所要求的功能性目標可歸納如 

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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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功能性目標 

          功能水準 

地震力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中度地震約 30 

年回歸期地震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I=1.5) 

－ － － 

475 年回歸期地震 － －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I=1.5) 

－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 － 特定(I=1.5) 

C (I=0.8) 

B (I=1.0) 

A (I=1.25) 

而從「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與「日本港灣施設技術上

基準」之功能性目標(表 3-3 及表 3-11)可知，國內現行基準之特定級

碼頭(耐震強化碼頭)的功能性目標要求明顯低於國外基準，尤其臺灣

與日本同為海島型國家，國內原料礦產貧瘠，所有原物料及物資皆需

倚靠港口運輸，特別是災難性地震發生時，外援物資對於社會經濟恢

復格外重要，設立耐震強化碼頭的目的即是在災難地震後仍可有部分

功能良好之碼頭可供救援物資運輸，因此國際航海協會(INA)及日本基

準對於特定級碼頭之功能要求皆為等級Ⅱ(475 回歸期)地震作用下結

構須保持彈性，而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則是以中度地震力的

1.5 倍作用下保持彈性作為設計基準，而由表 4-2 可知 1.5 倍中度地震

約為 75 年回歸期地震，其遠小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此等級功能目標

可否滿足特定級碼頭所需之救災功能值得商榷，故建議應予調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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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內港灣碼頭功能性目標制定之建議 

國內現行基準 4 種等級碼頭「特定級、A 級、B 級與 C 級」的用

途係數，分別為 1.5、1.25、1.0、0.8，由此可知，各等級地震所對應

之結構功能性水準，應顯示著特定級碼頭功能性水準高於 A 級碼頭，

A 級碼頭功能性水準又高於 B 級碼頭，B 級碼頭功能性水準則高於 C

級碼頭。 

由原基準 B 級碼頭之用途係數為 1.0 可知，B 級碼頭為一個標準

碼頭，因此吾人可依原基準賦予 B 級碼頭之功能性目標為基準，按各

種碼頭之重要度依序分配各地震等級所應對應的功能性水準。 

475 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設計地震，在此等級地震作用下，4 種重

要度碼頭將按重要度依序對應 4 種等級之功能性水準。因此為引入耐

震功能性設計法，基準應對眾多人命安全有嚴重威脅、具特別重要性

需在震後維持使用功能以利救災、需處理危害物品、或其破壞對社會

環境與經濟會有嚴重衝擊與損害之設施，定為「特定級」耐震強化碼

頭，功能性目標要求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 級功能

性水準；若以上各項影響較小，但破壞後很難修復者，則定為「A 級」

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I 級功能性水準；小型

且修復較容易之設施或臨時結構，定為 C 級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

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V 級功能性水準；其他非「特定、A 級、C 級」

碼頭者則為 B 級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II 級

功能性水準。 

中度地震以橋梁規範之計算方式為主，由約 30 年回歸期提升至約

50 年回歸期，由於特定級碼頭已要求在 475 年地震作用下保持彈性滿

足第 I 級功能性水準，因此不需額外檢核中度地震作用下之功能性水

準，其餘 A、B 級碼頭為中度地震作用下須滿足第 I 級功能性水準；

另 C 級碼頭依序為滿足第 II 級功能性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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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之功能性目標不同於日本與 INA 基準，須增加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所對應的功能性水準來規定「特定級」、「A 級」

與「B 級」的碼頭功能，以滿足現行基準要求 A、B 級碼頭在 2500 年

回歸期地震作用時應不會發生倒塌，而「特定級」碼頭之損壞更不可

高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之功能性水準，使其在災難地震後仍具

有修復機會。因此建議在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按重要度排序，

特定級碼頭須滿足第 II 級功能性水準，A 級碼頭須滿足第 III 級功能

性水準，B 級碼頭須滿足第 IV 級功能性水準，而 C 級碼頭在此等級

地震作用下應已崩塌故不需檢核。 

綜合上述之說明，在提升中度地震等級與特定級碼之功能性目標

後，各級碼頭對應的功能性目標可歸納如表 4-7 所示。工程師可依據

環境條件與業主對功能之要求來選擇合適的碼頭等級，再依據該等級

碼頭所對應之功能性目標進行設計、分析、檢核。 

表 4-7 本研究建議之各等級碼頭所對應的耐震功能性目標 

            功能水準  

地震等級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Ⅰ 

(中度地震) 
A 級、B 級 C 級 － － 

等級Ⅱ 

(475 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 級 B 級 C 級 

等級Ⅲ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 級 B 級 

由表 4-7 可知，「C 級」碼頭僅須檢核中度地震及 475 年回歸期地

震下對應之功能性水準，而「B 級」與「A 級」碼頭則需檢核中度地

震、475 年及 2500 年回歸期三種等級地震下所對應之功能性水準。「特

定級」碼頭僅需檢核 475 年及 2500 年回歸期兩種等級地震下之功能性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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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及分析方法探討 

由第四章對碼頭耐震功能性目標的探討可知，國際航海協會之港

灣構造物耐震設計基準為一國際性基準，且基準之架構與我國耐震功

能性設計之相關規定較為相近，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我國港灣構造物

之耐震功能性目標可參照國際航海協會之相關規定，再配合公共工程

功能性設計準則之規定，增加最大考量地震(2500 年回歸期)等級，修

正為本土化之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目標；另外，本章將以本研究所建

議的功能性目標為基礎，針對棧橋式碼頭，依使用性及安全性，詳細

說明國際航海協會對於耐震功能性標準值之規定及使用方式，該基準

根據相關之主要參數(例如：樁基、橋面版與擋土設施之變位，基盤面

上下樁基部分、橋面版與樁基承台應力應變狀態等)，建立碼頭在各功

能性水準下該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以定量的方式表達碼頭結構物之

功能性，並作為耐震設計之目標值，以判別功能性目標是否滿足要求。 

5.1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可接受標準 

棧橋式碼頭形如橋梁，由橋面版、樁基承台、樁基、與擋土設施

組成，此類碼頭在地震中的行為主要受到土壤與結構互制效應之影

響。其破壞型式主要有：地震太強烈使結構本身無法抵抗施加於其上

之慣性力及其他土、水壓力之作用，造成樁基或頂面之破壞，或因擋

土設施背填土較軟或液化使得擋土設施向海側移動，產生水平推力，

導致樁基彎矩過大，形成塑性鉸，或因地基含有較軟土層，在地震中

發生位移導致基樁破壞。一般棧橋式碼頭的破壞模式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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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橋面板慣性力作用破壞             (B)擋土設施水平慣性力破壞 

 

(C)基底土壤流失破壞 

圖 5.1 棧橋式碼頭之破壞模式 

資料來源：INA 
[6]

 

在過去的震害中發現，以原設計規範設計之 RC 斜樁棧橋式碼頭雖

然可以有效抵抗水平側向力，但相較於直樁棧橋式碼頭，其剛性較大，

震害案例中斜樁有較多應力集中造成斜樁剪力破壞現象，由於 RC 樁彎

矩破壞較易修復，因此若要採用 RC 樁，最好用直樁，使結構發生彎曲

破壞而非剪力破壞，或者採用其他消能減震技術來提高消能能力，如

在樁帽設計容易置換的消能裝置，其強度可抵抗常時載重及等級 I 地震

力，但大地震時則允許其降伏消能。另外地震發生頻繁之日本多採用

韌性較佳的鋼管樁。 

考量碼頭運作之可行性，此類碼頭之破壞參數應以：應力(包括基

盤面上下樁基部分、橋面版與樁基承台、連接擋土設施之橋梁)、位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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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樁基、橋面版與樁基承台之沉陷量、傾斜角與位移量，橋面版與擋

土設施在岸肩部分之沉陷差、岸肩傾斜角、連接擋土設施之橋梁變位

等)，或位移韌性比等表示。如圖 5.2 所示。 

水平位移
沉陷量
沉陷差

傾斜角
版應力

橋梁
沉降差
應力

擋土牆變位控制
同重力式碼頭

土壤滑移
引致基樁破壞
之潛勢

軟土層

樁身應力

樁帽應力

 

圖 5.2 棧橋式碼頭之功能參數 

資料來源：INA
[6]

 

為使棧橋式碼頭在震後具有較佳的修復性，國際航海協會建議設

計者在設計時應掌握棧橋結構的破壞次序，其順序為樁帽、樁頂、被

埋入土層之樁身及橋面版，然而本研究鑒於樁帽與樁頂位置甚近，雖

樁帽斷面強度高於樁頂處，但樁帽卻又位於樁頂上方，依據彎矩梯度

之觀念很難判定何者會先發生降伏，且兩者皆位於結構易於修復之

處，因此本研究建議修改為樁帽與樁頂同列於第一破壞順位，其理想

的各部位破壞次序條列如下： 

1. 樁帽(樁-版接頭處)或樁頂(樁帽下方)。 

2. 埋入土層之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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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橋面版。 

(3)版降伏

(1)樁帽降伏

(1)樁頂降伏

(2)樁身入土

部份降伏

 

圖 5.3 棧橋式碼頭理想的破壞次序 

參考國際航海協會所頒布之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6]加以修

定，將各等級功能以功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建立，橋面板與岸

肩之沉陷差、向海側傾斜角僅對第 I 等級功能有量化限制，分別為：小

於 10cm~30cm、小於 2
o
~3

o。另外，對基樁之功能可接受標準值亦可參

考表 5-1，其第 I 等級功能要求保持彈性、第 II 等級功能要求控制韌性、

第 III 等級功能要求韌性容量未用完(結構不倒：僅允許一根或限量基樁

上同時出現兩處塑性鉸)、第 IV 等級功能超過第 III 等級要求，同時基

樁應避免剪力破壞，至少在剪力破壞出現以前發生彎曲破壞。 

表 5-1 棧橋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殘
餘
變
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10~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最
大
反
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保持彈性 

(僅輕微或無

殘餘變形) 

控制韌性 

(結構可修復) 

小於韌性容量 

(韌性反應接近

崩塌狀態) 

超過 

第 III 級要求 

註： 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參考重力式碼頭 

N/A 為「Not Applicable」，設計時不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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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棧橋結構之服務性與修復性，以構材受力之應變量來判斷其

是否可修復是最直觀可信的方法，為滿足棧橋式碼頭的修復性，以及

避免強震後崩塌，則設計時必須對於結構韌性及桿件材料應變作合理

限制，因此對 RC 棧橋式碼頭樁基之功能，可如同 RC 橋柱採用混凝土

或鋼筋之應變來表示，另外鋼管樁亦同。本研究建議可參照 INA 規範

之規定，例如 INA 2001 指出若採用簡便分析方法計算結構之動態反

應，在超越機率較高之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混凝土表面不脫落，考

量混凝土圍束效應，斷面邊緣混凝土最大應變不超過 0.004、鋼筋拉應

變不超過 0.01；在超越機率較低之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破壞得以控

制，對於塑性鉸出現在樁頂與下部埋設處之兩情形，斷面邊緣混凝土

最大應變分別不超過 0.025 與 0.008、鋼筋拉應變非埋設與埋設部分分

別 不 超 過 0.05 與 0.01 。 斷 面 邊 緣 混 凝 土 最 大 應 變 以

005.0/)4.1(004.0 ' 
cc

ff smhyhshcu  計算，其中， sh 為圍束鋼筋之有效

體積比、 yhf 為圍束鋼筋之降伏應力、 smh 圍束鋼筋最大應力對應之應變

(對降伏應力為 40psi 之鋼筋為 0.15、60psi 為 0.12)、 '

cc
f 為圍束混凝土

之抗壓強度，約為混凝土 28 天極限壓應力 'cf 之 1.5 倍，參考圍束混凝

土理論採用計算公式 '

'

'

'

'

' 294.7
1254.2254.1 c

c

l

c

cc f
f

f

f

f
f l
















，其中， lel fKf  、

yhshl ff  
2

1 ，
cc

ce

e
A

A
K  為圍束區混凝土面積與有效圍束面積之比，通常對

圓形斷面為 0.95，矩形斷面為 0.75。 

對直樁棧橋式碼頭之位移韌性比標準值，可以上述應變標準值經

由應變與曲率之關係、曲率與位移之關係而得到。對預應力 RC 構造，

預應力鋼筋束之應變增量在第 I 級功能等級要求下不超過 0.005，而在

第 II 級功能等級要求下，非埋設與埋設部分應變增量分別不超過 0.04

與 0.015。對鋼結構而言，鋼構件壓應變量在第 I 級功能等級要求下不

超過 0.008，而在第 II 級功能等級要求下，鋼構件及內灌混凝土鋼管樁

之壓應變量不超過 0.035，而中空鋼管樁之壓應變量不超過 0.025。上

述各應變值整理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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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棧橋式碼頭第 I、II 及功能等級之材料應變上限值 

功能等級 材料類別 應變上限值 

第 I 級 

(滿足服務性) 

混凝土壓應變 0.004 

鋼筋拉應變 0.010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05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08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08 

第 II 級 

(滿足可修復性) 

樁-版 

接頭 

塑性鉸 

混凝土壓應變 
採註解公式 

但小於 0.025 

鋼筋拉應變 0.05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4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35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25 

樁身 

入土部 

塑性鉸 

混凝土壓應變 
採註解公式 

但小於 0.008 

鋼筋拉應變 0.010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15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35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25 

註： 005.0/)4.1(004.0 ' 
cc

ff smhyhshcu   

資料來源：INA 
[6]

 

綜上所述，各類碼頭之各等級功能可以經由與其破壞相關的各種

參數之可接受極限值來反應，這些極限標準值主要根據「實際震害調

查」、「數值分析」及「專家意見」之總結而訂定，在進行設計時，

除了參照規範規定之標準值(最低要求)以外，亦可根據業主之實際要

求加以修訂。工程師在建立功能要求時，需視對該等級地震力下之功

能是否關注，以及所選用之功能參數在所考量之各等級地震力作用下

的結構反應分析量化是否有把握，進而選用一個或多個參數表達其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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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分析法 

在參照碼頭所需之耐震功能要求，依不同地震等級與碼頭重要度

下，選擇簡化分析、簡化動力分析及動力分析。簡化分析為傳統的靜

力分析法，可應用於初步設計及等級 I 地震作用下之功能驗證，甚至允

許應用於 C 級碼頭等級 II 地震的功能檢核。而容量震譜法(非線性靜力

側推分析)與動力分析法(動力歷時分析)則通常應用於等級 II 與等級 III

地震的功能驗證分析。 

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的原則，是以能提供港口正常營運為

基本考量，因此耐震功能分析時將主要關注與營運功能直接相關之構

造物應力狀態及變位。本研究參考現有耐震設計規範、耐震功能準則

與相關研究報告所建議的分析方法，加以整理歸納為簡化分析法、容

量震譜法(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與動力分析法(動力歷時分析)，如表

5-3 所示，以下將分別詳細說明。 

表 5-3 棧橋式碼頭結構之功能驗證分析法 

碼頭種類 簡化分析 簡化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棧橋式碼頭 
˙擬靜力分析法 

˙反應譜法 

˙容量震譜法 

  (非線性側推) 

˙反應譜法 

˙動力歷時分

析法 

˙非線性土壤

彈簧 

5.2.1 簡化分析法 

本研究參考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中之簡化分析法，運用

於既有棧橋式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於分析中將碼頭簡化為一平面結

構，並假設地震力係由陸側均勻作用於碼頭上部結構，其地震力作用

之水平力皆由各樁負擔，計算各樁之應力，並檢核其應力是否小於容

許應力。分析步驟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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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載重分析與外力計算 

進行棧橋式碼頭耐震能力之檢核時，其外力係考量由上部結

構、超載、操作機具及基樁等項目，所引致的垂直荷重與水平荷重，

可依下列流程計算。 

(1)樁之特徵長度與假想固定點推求 

首先將基樁之埋入部分理想化為位於 Winkler 型式基礎上之

梁模型，接著採用張有齡之等效固定端法。分析時，編號 i 基樁

之固定端設定於假想地表面以下之 i1 處深度，其中編號 i基樁之

樁－土系統之特徵係數 i 之計算方式如下： 

 
4

,,

4 i

ipih

i
EI

Dk
  ......................................................................... (5-1) 

式中， ihk , 為編號 i基樁之橫向地層反力係數( 3mkN )，該值應

以橫向載重試驗求得為原則。於設計階段，如無試驗值，可依

Nk ih 1500,  估算之，其中N 為標準貫入試驗 SPT-N 值； ipD , 為編號

i基樁的樁直徑或等效寬度；  iEI 為編號 i基樁的抗彎剛度。 

 

假想地表面 

設計碼頭水深 

 

圖 5.4 棧橋式碼頭假想地表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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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樁之假想地表面，如圖 5.4 所示，原則上可簡單假設為各

基樁位置水深與碼頭設計水深之平均值。若定義假想地表面上編號

i基樁之樁長為 il ，則編號 i基樁樁頭至假想固定點(如圖 5.5 所示)

長度 iL 即為： 

i

ii lL


1
  ............................................................................. (5-2) 

 

假想地表面 

假想固定點 

il  

i

1
 

編號 i基樁 

i

ii lL


1
  

 

圖 5.5 棧橋式碼頭基樁之假想固定點示意圖 

(2)各構件與基樁之內力分析 

經由基樁假想固定點求得後，棧橋式碼頭之整體結構確定，

即可施加碼頭垂直與水平載重，並以載重組合進行結構靜力分

析，可分別得到上部結構大梁與橋面板，以及下部結構直樁與斜

樁的構件內力。 

2. 上部結構斷面檢核 

檢核上部結構構件之彎矩與剪力容量，確保構件容量滿足前述

靜力分析所得之構件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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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樁斷面及樁頭彎矩檢核 

檢核基樁斷面與樁頭之彎矩與剪力容量，確保構件容量滿足前

述靜力分析所得之構件內力。 

4. 基樁土壤承載力檢核 

基樁土壤承載力檢核以容許應力設計為主，包含樁之「抗壓承

載力」與「抗拉拔承載力」，並分「常時」與「短期」荷重分別依

規範以不同的安全係數進行檢核設計。 

5.2.2 簡化動力分析-容量震譜法(非線性側推分析) 

棧橋式碼頭結構系統包括頂版、基樁與土壤，其受震反應分析為

典型之土壤與結構互制問題。為因應當前功能性設計理念之潮流趨

勢，常需採用位移分析法，一般可採 Winkler 基礎模式，以彈簧元素來

模擬樁周土壤，藉此簡化分析模型，並適當考量土壤彈簧元素與結構

元素之非線性行為，以求取結構物之受震反應與破壞情況，進一步評

估結構物之耐震功能。 

棧橋式碼頭運用簡化動力分析法在進行耐震功能驗證時，工程界

常採取美國 ATC-40
[1]所建議之容量震譜法，ATC-40 所提出之容量震

譜法，可用來合理地評估結構在設計耐震功能要求需求下之結構反

應，現已被廣泛運用於結構耐震能力評估與耐震功能性設計。 

此方法的兩個關鍵要項，即為「容量」與「需求」，其具體詳述

如下： 

1. 容量震譜法之概念 

容量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之基本原理，是將結構物

視為一廣義單自由度振動系統，由結構物的頂層側推曲線(pushover 

curve)及地震反應譜經 ADRS轉換後求得結構側推容量震譜(capacity 

spectrum)與地震需求震譜(demand spectrum)，如下圖所示。所得之交

點，可視為結構物承受地震力作用時，其近似的最大地震反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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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量震譜法分析一單自由度之結構物，當結構在地震力作用下仍

保持於彈性狀態時，亦即結構側推容量震譜與地震需求震譜交於側

推容量震譜之直線段，如圖 5.6 中之 A 點。當結構物因地震力作用

進入塑性狀態時，則結構側推容量震譜與地震需求震譜將交於側推

容量震譜之曲線段，如圖 5.6 中之 B 點甚至是 C 點，則 A、B、C 各

點即為不同等級地震作用下所得到的功能點(performance point)，也

就是結構物在不同地震需求時所表現的最大反應。 

○
Capacity Spectrum

Spectral Displacement 

Spectral Acceleration
 

○

○A

B C

Demand Spectrum

 

圖 5.6 容量震譜法分析簡介圖 

2. ADRS 座標轉換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格式為以譜

位移(Sd)及譜加速度 (Sa)為座標之關係圖。容量震譜法 (Capacity 

Spectrum Method)中最後的功能績效點的求得，是將結構側推曲線及

地震反應譜轉換成 ADRS 格式之結構側推容量震譜及地震需求震

譜，再經結構非彈性之韌性的消能折减進而疊代計算得到。 

結構之側推曲線原為基底剪力及頂層位移量之關係圖，經基本

震態因子轉換所得之 Sd 及 Sa 關係圖。其轉換公式如下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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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

i

ii

N

i

ii

m

m

PF

1

2

1,

1

1,

1

)(

)(





 ..................................................................... (5-3) 

1

/



WV
Sa   ............................................................................... (5-4) 

1,1 roofPF
Sd




  .................................................................... (5-5) 

上列各式參數之意義： 

1PF 第一模態之模態參與係數 

1 第一模態之模態質量參與係數 

1,i 正規化第一模態第 i 層振幅 

V 基底剪力 

 橋柱頂層位移量 

im 第 i 層質量 

W 結構總重 

N 結構離散質量總數 

而地震反應譜為結構物週期 T 與 Sa 之關係圖，則地震需求震譜亦

為由地震反應譜經轉換所得之 Sd 及 Sa 關係圖。轉換公式如下列所示： 

gSa
T

Sd 
2

2

4
 ..................................................................... (5-6) 

由上述之轉換公式亦可得知，在 ADRS 座標格式中，與座標原

點輻射向之結構週期保持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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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震需求震譜(Demand Spectrum) 

地震需求震譜乃反應結構所承受地震力的大小，經由工址地層

資料、土壤特性及震區等因素而求得，並考慮結構進入非線性後非

彈性變形產生之消能折減反應譜，其可使用結構之韌性程度對彈性

反應譜做折減，此處列舉兩種折減方法： 

(1)Newmark and Hall 之 R-T-μ折減法 

所謂的 R-T-μ修正方法主要是將彈性反應譜，依結構之韌性

與長短週期之反應譜特性，分段加以折減而產生非彈性反應譜，

因此對於折減因子、結構自然週期與結構韌性的交互關係稱為

R-T-μ關係。 

由於結構物在強震下進入非彈性階段可產生遲滯消能之作

用，以降低結構系統於強震時所須提供之耐震強度，因此如何準

確的求出非彈性反應譜，即為影響耐震評估結果之關鍵步驟，其

非彈性反應譜的求取方法為將結構之彈性反應譜除上一折減因子

R 而形成非彈性反應譜。 

一般折減因子 R 的取得主要是以彈性反應譜為基準，再根據

特定韌性比之非彈性反應譜，來計算彈性極限強度與非彈性降伏

強度之比值，其值即為折減因子 R，其定義如式(5-7)所示： 

y

u

V

V
R

)1( 



 ........................................................................ (5-7) 

其中： )1( uV 為彈性極限強度、 yV 為非彈性降伏強度 

唯式(5-7)為簡化之折減模式，實際上彈性反應譜與非彈性反

應譜間之轉換受甚多因素影響，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週期與韌性

比，而目前對於 R-T-μ非彈性反應譜修正方法已有大量之研究成

果，其結果大致相近。 

基本上強度折減因子 R 與韌性比μ的關係，可依長短週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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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等位移與等能量兩種法則，其關係如下所示： 

短週期時，依等能量法則：R= 12   

長週期時，依等位移法則：R=μ 

而折減因子 R 之使用方法，將以下列各圖按流程說明之。 

a.取得受評估之工址彈性反應譜，如圖 5.7。 

 Sa (g)

Period (sec)

短週期 中長週期

 

圖 5.7 工址彈性反應譜 

b.如圖 5.8 所示，經 ADRS 格式轉換後求得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Sa (g)

Sd (cm)

短週期 中長週期

 

圖 5.8 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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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圖 5.9 所示，經由折減因子 R，折減為非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Sa (g)

Sd (cm)

短週期 中長週期

Sa / 12 

Sa / μ

Sd(折減後) ×μ

 

圖 5.9 非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2)ATC-40 之等效阻尼比折減法 

結構物之最大反應可視為是「自然振動週期」與「阻尼比」

的函數，關於結構物非彈性模式的研究有許多文章的發表，這些

研究都涵蓋結構系統的韌性考量和彈性系統性質的修正，ATC-40

的方法是使用結構物的等效阻尼的性質，來修正彈性系統性質，

以模擬非彈性的反應，當地震力使結構物進入非線性時，其阻尼

可視為黏滯阻尼(viscous damping)與遲滯阻尼(hysteretic damping)

的組合，而遲滯阻尼可以等效黏滯阻尼比 (equivalent viscous 

damping ratio)來代表其效應，其兩者相加後以等效阻尼表示之。 

以 前 述 之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格式轉換，可將傳統的以週期和譜加速度所構成之地震反

應譜，轉成 ADRS 格式之地震需求震譜(demand spectrum)，如圖

5.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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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Displacement 

Spectral Acceleration (g) 

5%-Damped Design Spectrum 

 

Demand Spectrum 

Capacity Spectrum 

Ss ×FA 

(Ss×FA)×SRA 

(Sl/T×FV)×SRV 

(Sl /T)×FV 

Area 

A 

D 

 

圖 5.10 ATC-40 等效阻尼比折減法 

而等效阻尼 eff ，定義為在地震尖峰的反應期間結構物消散的

總能量，而且是結構在彈性時之黏滯阻尼部份 E ，和遲滯阻尼部份

H 的和，假設超過降伏點有著非彈性反應，則等效阻尼將以下列式

(5-8)來表示： 

eff = E + H  .......................................................................... (5-8) 

彈性阻尼的部份 E ，是一個常數，而遲滯阻尼的部份 H ，是

靠著結構降伏後的遲滯圈在尖峰反應位移為 D、加速度為 A 時所圍

出的面積，如圖 5.10。遲滯阻尼， H ，定義如式(5-9)。 

H = 








DA

Area




2
 ........................................................................ (5-9) 

上式： 

Area 是遲滯迴圈所圍的面積 

D 是容量曲線的尖峰位移反應 

A 是在尖峰位移 D 時的尖峰加速度反應 

κ 是阻尼修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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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ATC-40 中，為考量實際結構物狀況，以阻尼修正因子κ來

修正結構物實際遲滯迴圈與理想情況下之遲滯迴圈的差異，式(5-9)

裡的κ因子折減了遲滯阻尼的大小，以所設計的結構物韌性與地震

振動時間來模擬循環反應期間遲滯圈的衰減。振動時間以短、中、

長來作各別定性的描述，而振動的時間對於結構物的損害仍是最重

要的因素。 

在實際的需求震譜修正計算上，其遲滯迴圈可以雙線性模式模

擬之，如圖 5.11，而所要求得之非彈性需求震譜是將彈性需求震譜

乘以震譜折減因子(SRA 和 SRV)，此處之修正方法亦和 R-T-μ 修

正方法類似，亦即 SRA 是用在反應譜中等加速度段之週期範圍作

折減，而 SRV 是用在反應譜中等速度段之週期範圍作折減。 

Sa

ED

Eso

api

a
y

d
y

d
pi

Capacity curve

 

圖 5.11 雙線性模式之遲滯迴圈 

如圖 5.11 所示，其等效阻尼比可以下列式子表示： 

eq (%) =5+ 0  ..................................................................... (5-10) 

其中：5 代表 5% 之結構本身的黏性阻尼 

0 則代表理想遲滯迴圈下所計算之遲滯阻尼，並轉化為等效黏

滯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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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




DA

Area

2
=

so

D

E

E

4

1
=

pipi

ypipiy

da

dada



 )(7.63
 ................... (5-11) 

其中：ED是阻尼之消耗能量，Eso是最大應變能 

若為考量實際結構物之狀況，以阻尼修正因子κ來修正結構物

實際遲滯迴圈與理想情況下之遲滯迴圈的差異時，則等效阻尼比改

為下式(5-12)表示： 

eff (%) =5+κ 0 =5+
pipi

ypipiy

da

dada



 )(7.63 
 (%) ............... (5-12) 

其中κ依 ATC-40 中之建議值計算，如表 5-4 及表 5-5 所示，

按結構型式及強震歷時分類之。 

表 5-4 結構物分類及所屬型式 

強震延時 新結構物 一般現存結構物 
結構行為較差的現

存結構物 

短 TYPE A TYPE B TYPE C 

長 TYPE B TYPE C TYPE C 

表 5-5 阻尼修正因子κ 

結構行為種類 0  (%) κ 

TYPE A 
  16.25 

  16.25 

1.0 

pipi

piypiy

da

adda )(51.0
13.1


  

TYPE B 
  25 

  25 

0.67 

pipi

piypiy

da

adda )(446.0
85.0


  

TYPE C Any value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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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需求震譜因等效阻尼而折減為非彈性需求震譜，其折減量

為 SRA和 SRV兩反應譜折減因子決定之，震譜折減因子是結構物等

效阻尼( eff )的函數，定義如下式(5-13)和式(5-14)。 

SRA＝(3.21-0.68ln( eff ))/2.12 ............................................ (5-13) 

SRV＝(2.31-0.41ln( eff ))/1.65 ............................................ (5-14) 

而 SRA 和 SRV 兩反應譜折減因子必須大於等於表 5-6 所規定

之最小值，則最後反應譜折減之結果如圖 5.12 所示。 

表 5-6 最小容許 SRA 及 SRV 

結構物行為種類 SRA SRV 

TYPE A 0.33 0.50 

TYPE B 0.44 0.56 

TYPE C 0.56 0.67 

 

譜加速度 Sa

譜位移 Sd

5%彈性反應譜

折減後之非彈性反應譜

2.5 CA

CV / T
2.5 SRA CA

SRV CV / T

 

圖 5.12 ATC-40 彈性需求震譜之折減示意圖 

4. 結構側推容量震譜(Capacity Spectrum) 

結構側推曲線是由側向位移與所對應結構物側向的抵抗力而成

的函數所繪製出的曲線，也就是棧橋式碼頭基底剪力-頂層變位關係

圖，用以代表碼頭的受震行為，ATC-40 規定，以結構基本振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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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向力進行結構側推分析，求得結構基底剪力對應結構物頂層位

移。為了方便對照地震需求震譜，基底剪力轉變為譜加速度而頂層

位移轉換為譜位移，也就是 ADRS 轉換。 

結構側推分析為逐步靜力加載，來求取棧橋式碼頭之側推曲

線，許多的結構分析商業軟體皆有提供此項功能，且分析程序皆大

致相同，所以本文僅介紹結構非線性側推分析之一般程序，其分析

流程步驟如下： 

步驟 1： 建立結構物模型。 

步驟 2： 設定非線性彈簧，以及塑性轉角特性與位置。(詳參後續

(1)、(2)、(3)項說明) 

步驟 3： 加上側向力，依規範豎向分配 或 基本振態分配。 

步驟 4： 計算考慮垂直載重和側向力載重之桿件內力。 

步驟 5： 調整側向力大小，讓桿件群組能調整在所需之次數程序

內完成。因為當桿件達到它的容許強度後就不能承受多

餘的側向力。 

步驟 6： 紀錄基底剪力及控制點位移。 

步驟 7： 修正降伏桿件的勁度。 

步驟 8： 施加一個新的增量側力在修正後的結構上使其再產生

桿件降伏。 

步驟 9： 將側向力增量和其相對應的控制點位移增量，加到先前

的紀錄中。 

步驟 10： 重複步驟 7、8、9，直到控制點達到設定位移，所求得

之結構側推曲線。 

步驟 11： 經 ADRS 格式轉換後得到結構物之容量震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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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樁軸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9][10]
 

a.樁軸向土壤抗壓承載力上限 

軸向極限承載力，應視基樁打設於砂質地層中或粘性土壤

地層中，採適宜之公式推算之。 

打設於砂質地層中基樁之軸向極限承載力，可依下式計算

之。 

SmPU ANANR  2300  .............................................. (5-15) 

式中， 

RU：基樁軸向極限承載力(kN) 

AP：樁端面積(m
2
) 

AS：基樁表面積(m
2
) 

mN ：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標準貫入實驗值(N) 

N：樁端地層之 N 值N=( 21 NN  )/2 

1N ：樁端處之 N 值 

2N ：樁端上端 4B 範圍內之平均 N 值 

B：基樁直徑或寬度 

打設於粘性土壤地層中基樁之軸向極限承載力，可依下

式計算之。 

SaPPU ACACR  8  ...................................................... (5-16) 

式中， 

RU：基樁軸向極限承載力(kN) 

AP：樁端面積(m
2
) 

AS：基樁表面積(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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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樁端處土壤凝聚力(kN/m
2
) 

aC ：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附著力(kN/m
2
) 

b.樁軸向土壤抗拉拔承載力上限 

基樁上拔試驗，應進行至達最大拉拔力為止，如不可行時，

以上拔載重之最大值為最大拉拔力。軟弱粘性土壤層中之摩擦

樁，樁端抵抗較小，依載重試驗所求得之極限承載力與拉拔力

差異不大，故可以略小於極限承載力之值作為最大拉拔力。 

單樁軸向最大拉拔力之推算，原則上應依拉拔試驗決定，

未有試驗結果又須進行設計，則採用靜力承載公式推算基樁最

大拉拔力，所述靜力承載公式之極限承載力推算方法為準，但

不考慮樁端承載力項，即： 

砂質地層時 

SmUt ANR  2  ................................................................... (5-17) 

粘土地層時 

SaUt ACR   ........................................................................ (5-18) 

式中， 

RUt：基樁軸向極限拉拔力(kN) 

mN ：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標準貫入實驗值(N) 

AS：基樁表面積(m
2
) 

aC ：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附著力(kN/m
2
) 

c. 樁軸向土壤彈簧勁度 

軸向土壤彈簧設定在樁頭，其勁度 VPK 如下式計算： 

)( 2121 VVVVVP KKKKK   ...............................................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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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 LAEKV   (土面以上的樁軸向勁度 kN/m) 

222 / LAEaKV   (土面以下的樁軸向勁度 kN/m) 

DLa /014.072.0 2  (打擊鋼管樁的補正係數) 

E：樁的彈性模數 

1A ：土面以上的樁斷面積 

2A ：土面以下的樁斷面積 

1L ：土面以上的樁長 

2L ：土面以下的樁長 

D：樁徑 

利用樁軸向土壤抗壓承載力上限值、抗拉拔承載力上限

值、軸向土壤彈簧勁度等，可決定軸向土壤彈簧的力-位移

關係，如圖 5.13 所示。而軸向土壤彈簧設定位置為基樁底部

如圖 5.14 所示。 

 

抗壓承載力上限值

樁軸向變位 d (L)

樁
頭

反
力

 P
 (

F
)

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 pu

水平變位 d (L)

水
平

地
盤

反
力

 p
  (

F
/L

2
)

抗拉拔承載力上限值

KVP

kH

(a) 樁軸向之阻抗特性曲線
(b) 樁周地盤與樁帽前方地盤之水

平阻抗特性曲線

 

圖 5.13 軸向土壤彈簧力-位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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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矩
塑性鉸

橫向土
壤彈簧

軸向土
壤彈簧

地震慣性力

剪力
塑性鉸

 

圖 5.14 土壤彈簧與塑性鉸設定位置示意圖 

(2)樁橫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9][10] 

本研究採用日本運輸省港灣技術研究所所發展之樁橫向抵抗

分析法(p-y curve)
[9]，此法亦為我國規範[10]採用，其將地盤分為 S

型地盤與 C 型地盤，地盤反力與樁之變位關係假設如下。 

p＝ks‧x‧y
0.5

   (S 型地盤) ............................................ (5-20) 

p＝kc‧y
0.5

   (C 型地盤) .................................................. (5-21) 

式中， 

p：深度 x 點，基樁單位面積所受地盤反力(kN/m
2
) 

ks：S 型地盤之橫向抵抗常數(kN/m
3.5

) 

kc：C 型地盤之橫向抵抗常數(kN/m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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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由地面算起之深度(m) 

y：深度 x 點之基樁變位或撓度(m) 

地盤屬 S 型地盤或 C 型地盤，依地盤 N 值依下述原則研判。

於決定 S 型或 C 型地盤時，僅須考慮影響樁橫向抵抗範圍內土層即

可。雖然地盤常介於 S 型與 C 型中間，但以取較接近者為原則。 

S 型地盤：N 隨深度直線增加，如密度均勻之砂質地盤，或正

規壓密之粘土地盤。 

C 型地盤：N 值不隨深度改變而為一定時，如表面緊密之砂地

盤，或受很大預壓密之粘土地盤等。 

橫向抵抗常數 ks與 kc之值，可由 N 值來推定。在 S 型地盤中，

深度每1.0公尺N值之增加率N 與橫向抵抗常數間之關係，如圖5.15

所示。C 型地盤之 N 值與 kc之關係，如圖 5.16 所示。 

N：標準貫入試驗值 

N ：S 型地盤 N 值每 1.0 公尺之增加率 

依上述計算法可決定橫向土壤彈簧的力-位移關係，如圖 5.17

所示，根據載重試驗結果，土壤彈簧彈性側位移量約為 0.01D(樁

徑)，而極限側位移量可依 Terzaghi 建議取 0.1D。而橫向土壤彈

簧設定位置為樁身覆土部分如圖 5.14 所示。 

無論是軸向土壤彈簧或是橫向土壤彈簧，使用 SPT-N 值作計算

是一相當務實的做法，因為大多數工址皆會進行 SPT 試驗，然而若

重要構造物有進行現地載重試驗者，則土壤彈簧設定應以載重試驗

結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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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N 值與橫向抵抗常數 kS之關係 

 

 

圖 5.16 N 值與橫向抵抗常數 kc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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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

地
盤

反
力

 p

水平變位 y

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

工程分析時
保守採三線性模擬

0.01D  

圖 5.17 橫向土壤彈簧力-位移曲線 

(3)構件塑性鉸設定[9] 

本研究之構件彎矩塑性鉸設定係參考日本港灣設施技術基準

的定義，如圖 5.18 所示，且功能性規範對新建設計皆規定需避免

構件剪力破壞，在初步設計時即需以斷面容量設計之觀念設計構

件剪力強度，因此各構件僅須在可能發生最大彎矩之位置設定彎

矩塑性鉸進行非線性分析，依 INA 規範建議 RC 構材塑鉸長度可

以公式： 

LP=0.08L+0.0022dbfy > 0.0044dbfy 

其中，L 為構材受力撓曲之反曲點間距離(cm)，db 為主筋直

徑(cm)，fy為主筋降伏強度(kgf/cm
2
)。 

鋼管樁塑鉸長度則可假設為 0.5 樁徑或依實際基樁受力之彎

矩梯度作計算。 

另外，工程師若希望第二階段驗證時再次檢核確保基樁不會

發生剪力破壞，亦可增設剪力塑性鉸，其可用結構分析軟體(如

SAP2000)中預設的剪力塑性鉸加以設定，由於僅需知道剪力破壞

是否發生，因此斷面剪力塑性轉角量設定採用軟體預設值即可。

相關塑性鉸設定示意位置可參考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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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鋼管樁彎矩曲率關係

曲率

Mp

My

ψy ψp ψu

彎矩

(b) RC構件彎矩曲率關係

曲率

Mu

My

ψc ψy ψu

彎矩

Mc

 

圖 5.18 鋼管樁及 RC 構件彎矩-曲率關係曲線 

My：降伏彎矩強度 

Mp：塑性彎矩強度 

Mc：開裂彎矩強度 

Mu：極限彎矩強度 

5. 功能點(Performance Point) 

功能點(performance point)代表結構物在承受之地震強度下的最

大反應。功能點為已表示成 ADRS 座標格式的結構側推容量震譜及

地震需求震譜迭代計算而得。其中彈性地震需求震譜隨著結構物進

入非線性區域，因構件降伏而使得週期延長且勁度降低，非彈性變

形消散部份地震能量，使得結構物耐震能力需求減少，允許依結構

韌性程度折减地震需求震譜。當折减後之非彈性地震需求震譜及結

構側推容量震譜迭代產生交點時，該點便為功能點。 

6. 由功能點之結構反應檢核功能等級要求 

由上述容量震譜法產生功能點時，其整體結構行為代表著棧橋

式碼頭的最大反應，此時可依其各部構件之應力或應變狀態去判定

所設計之碼頭的受震反應是否滿足功能可接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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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動力分析法 

為求取棧橋式碼頭在實際地震作用下的受震反應，可由有限元素

法程式來進行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分析時考慮棧橋式碼頭之土壤與

結構互制作用。結構之模擬亦採用基樁產生塑性鉸，來模擬棧橋式碼

頭之非彈性行為，土壤可採用雙線性土壤彈簧來模擬。棧橋式碼頭受

震反應分析屬於典型之土壤與結構互制問題，分析時為了保守之故，

可採用 Winkler 基礎模式來考慮柔性基礎效應。相關塑性鉸與土壤彈簧

之設定可參考容量震譜法(非線性側推分析)。 

至於基礎之阻尼與散射效應，由於較為複雜，且通常會造成結構

物實際承受之地震強度，較地表自由場運動為低，因此若直接以地表

加速度歷時作為輸入運動是較保守的設計。 

另外所輸入的地表加速度歷時應為符合規範彈性設計反應譜之人

造地震歷時，一般製作人造地震歷時之規定，其必須能反映工址之實

際地震特性，歷時分析每一方向地動分量須使用至少三個不同地震事

件下與工址附近測站設計反應譜相符之地震紀錄，並取各主軸反應最

大者為設計依據。非線性分析時，須同時輸入三正交方向地動分量之

地震歷時。近斷層水平地震記錄應能反應其近斷層地震特性，且應轉

換為垂直於斷層方向之平面主方向。針對任一組人造地震歷時，其 5%

阻尼比之譜加速度值在 0.2T至 1.5T週期範圍內不得低於設計地震規定

之譜加速度值之 90%，且在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上述規定

之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 T 為所考慮方向之構造物基本振動週期。 

利用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其優勢為可以充分考量真實情況，獲

得可信的受震反應結果，但其運算成本耗費過於龐大乃最大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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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既有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評估探討 

本章將以高雄港某棧橋式碼頭為實例，依據碼頭結構的基本設計

資料 [13]，分別以簡便分析法、簡便動力分析法及動力分析法，以

SAP2000 商用軟體來輔助評估既有碼頭結構物之耐震功能性。 

6.1 案例基本資料 

本案例為斜樁棧橋式碼頭，碼頭標準斷面圖詳如圖 6.1 所示，碼

頭上部結構為鋼筋混凝土梁版系統，下部結構為鋼管樁組成，基樁尺

寸分別為直徑 80 公分，厚 1.2 公分。碼頭之一般條件、自然條件、材

料強度、載重等基本設計資料如下說明。 

 

 

 

 

 

 

 

 

 

 

 

圖 6.1  碼頭現況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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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條件 

碼頭泊船噸位：55,000GT 

設計水深：EL.-14.0M 

碼頭面高程：EL.+2.6M 

碼頭長度：277 M 

2. 自然條件 

潮位：H.H.W.L. EL.+2.6M 

       H.W.L.  E.L.+1.2M 

       M.W.L.  E.L.+0.6M 

       L.W.L.   E.L.+0.3M 

       L.L.W.L.  E.L.+0.0M 

3. 載重 

平時：4 (t/m
2
) 

地震時：2 (t/m
2
) 

4. 單位重  

鋼材 7.85t/m
3
 

鋼筋混凝土  2.45 t/m
3
 

5. 材料強度 

混凝土 

混凝土  fc’ = 210 kgf/cm
2
 

構造用鋼材、鋼管樁 SS41(SS400)  Fy= 2400 kgf/cm
2
 

彈性模數   Es = 2.1×10
7 
tonf/m

2 
= 2.1×10

6  
kgf/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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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層資料 

依據碼頭後線地質鑽探資料簡化分析土層為 3 層，碼頭耐震功

能性評估相關土壤參數整理如表 6-1 所示。 

表 6-1  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土壤參數 

高程(M) rt （T/M
3） C（T/M

2） (deg.) N 

0~-5.0 1.0 1 30 5 

-5.0~-15.5 1.0 0 33 15 

-15.5~-35.0 1.0 0 35 20 

7. 地震力 

由第四章之探討，棧橋式碼頭之三等級地震力如表 6-2 所示。 

表 6-2 棧橋式碼頭之三等級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等級Ⅰ地震 約 50 年回歸期 W
S

V
y

IIa

25.3

,

min 
 

等級Ⅱ地震 475 年回歸期 W
F

S
V

mu

IIa

y
II 















,

2.1

1


 

等級Ⅲ地震 2500 年回歸期 W
F

S
V

mIIIu

IIIa

y
III 















,

,

2.1

1


 

其中 Sa,Ⅱ為等級Ⅱ地震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Sa,Ⅲ為等

級Ⅲ地震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y 為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

數， uF 為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W 為結構物自重。 

因本案例工址位於高雄市旗津區，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8]

之臺灣地區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查得 II

SS =0.5、 IIS1 =0.35、

III

SS =0.7、 IIIS1 =0.5，考慮震區工址之地盤效應(15<平均 SPT N<50，

屬第二類地盤)及結構周期(T1=0.915)，αy 起始降伏放大倍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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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計算得等級 I地震力 VI= 0.16W、等級Ⅱ地震力 VⅡ= 0.22W、

等級Ⅲ地震力 VⅢ=0.25W。 

8. 土層液化機率 

液化潛能評估之尖峰地表加速度 PGA 設定值以三等級地震之

設計 PGA 作輸入，分別為等級 I 地震 PGA=0.4SDS/3.25=0.07g，等

級Ⅱ地震 PGA=0.4SDS=0.22g，等級Ⅲ地震 PGA=0.4SMS=0.28g。依

據本所賴聖耀本土化液化潛能評估理論[15][16][17]，以 GIS 軟體模擬該

碼頭後線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顯示，在地震規模 M=6.5，等級 I 地

震力作用下，土層於高程-3~-5 公尺處可能產生輕微之液化現象，

如圖 6.2 所示。等級Ⅱ地震力作用下，土層可能液化深度高程為

-3~-11 公尺處，如圖 6.3 所示。等級Ⅲ地震力作用下，土層可能液

化深度高程為-3~-11 公尺處，如圖 6.4 所示。 

 

 

 

 

 

 

 

 

 

 

 

圖 6.2 等級 I 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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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等級Ⅱ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圖 6.4 等級Ⅲ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6-6 

7
@

4
=

2
8
 

4@5.6=22.4 

 

2.0 

 

2.0 

 

1.8 1.8 

2
 

2
 

 

        

X 

Y 

9. 分析單元 

規範針對碼頭單一振動單元的長度規定係依據施工時澆鑄混

凝土的能力，其約為 30 公尺左右，因此本案例碼頭之分析單元取

平行法線方向(X 向)32 公尺，垂直法線方向(Y 向)30 公尺為耐震評

估單元，平面配置如圖 6.5 所示。另外，因碼頭長度(X 向)達 277

公尺，且過去碼頭之地震損害主要以垂直法線(Y 向)之方向為主，

故本案例之後續耐震能力評估僅以碼頭 Y 向之耐震能力為主。 

 

 

 

 

 

 

 

 

 

 

 

 

 

 

 

圖 6.5 棧橋式碼頭分析單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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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簡便分析法 

依據第五章 5.2 節的說明，簡便分析法是以擬靜力的分析方式，將

地震力視為施加於構造物側向的靜態慣性力，去模擬分析結構物受地

震力作用下之動態反應，故對於較低重要度等級(例如 C 級)之結構，此

類分析法可適用於所有地震等級作用下之功能性評估；但對於重要度

等級較高者(例如 B 級、A 級與特定級)，則僅能應用於等級Ⅰ地震力作

用下之初步設計階段或服務使用性之評估，故本小節以簡便分析法進

行等級Ⅰ地震力之耐震功能性評估。 

1. 樁根入深度檢核 

依據基準[10]考量斜坡效應之影響，取原斜坡角度 α 之一半(α/2)

之斜面作為假想地表面。基樁之入土假想固定點可利用 6-1 式求取

β 值，其假想固定點距假想地表面為 1/β，如圖 6.6 所示，其中橫

向地層反力係數之 SPT N 平均值取保守值 15。說明如下： 

4 S

EI4

E
 ................................................................................. (6-1) 

Es = 地層土壤之彈性模數 (kg/cm
2
) = KhD  

Kh = 橫向地層反力係數 (kg/cm
3
) 

由設計基準可知不論砂或黏土皆可以    

Kh = 0.15N 計算  (N 為 SPT 貫入試驗 N 值) 

D = 基樁直徑 = 80 cm 

t = 基樁厚度 = 1.2 cm 

假想地表面計算： 

04.14
4

1
tan 1      假想地表面 02.7

2



 



6-8 

4 
1 

假想地表面 

/2 

 

假想固定點 

1/ 

設計年限採 50 年銹蝕量，則海底銹蝕率=0.02 mm/year 

故 50 年海水銹蝕量=0.02×50=1 mm 

由以上計算可知鋼管樁外徑尚須扣除銹蝕厚度，計算如下： 

外徑 Dout = 80-2×0.1 = 79.8 cm 

內徑 Din = 80-2×1.2 =77.6 cm 

斷面慣性矩 I = )DD(
64

4

in

4

out 


=210500 cm
4
 

Kh = 0.15 N = 0.15×15 = 2.25   

4 h

EI4

Dk
 = 0.0032  則  



1
 = 315 cm 

 

 

 

 

 

 

 

 

 

 

 

圖 6.6  假想地表面示意圖 



6-9 

假想固定點距假想地表面之距離 1/β=315 公分，樁之入土深度

須超過假想地表面下 3/β=945 公分，而各樁長及樁號如圖 6.7 所示，

計算得各樁之假想地表面高程、假想固定點高程、最小根入深度高

程及有效樁長，如表 6-3 所示，由圖 6.7 可得知各樁之根入深度達

到 EL-32.4 公尺，均超過表 6-3 所示之最小根入深度高程，故樁之

根入深度符合基準要求之根入深度。 

 

 

 

 

 

 

 

 

 

 

 

 

 

 

 

 

 

圖 6.7  斷面各樁長及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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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各樁相關位置高程 

單位：公尺 

樁號 假想地表面 假想固定點 最小根入深度 自由樁長 

1 -13.78 -16.93 -23.23 19.53 

2 -13.53 -16.68 -22.98 19.28 

3 -12.84 -15.99 -22.29 18.59 

4 -12.69 -15.84 -22.14 19.18 

5 -11.65 -14.80 -21.10 18.10 

6 -11.47 -14.62 -20.92 17.22 

7 -10.78 -13.93 -20.23 16.53 

8 -10.53 -13.68 -19.98 16.28 

2. 建立結構模型 

以 SAP2000 建立評估單元，因只評估碼頭 Y 向之耐震能力，

故模型不考慮 X 向自由度。碼頭上部結構橋面板部分以殼(shell)

元素模擬，橋面板與基樁間設為剛接，各基樁假設固定於表 6-3

計算之假想固定點處，結構模型如圖 6.8 所示。 

3. 基樁應力檢核 

以等級 I 地震力(VI= 0.16W)作為模型的 Y 向基底剪力輸入，

如圖 6.9 所示，分析得到鋼管樁最大應力比如圖 6.10 所示，基樁

應力比約介於 0.34~0.45 之間，顯示基樁應力均在彈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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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棧橋式碼頭擬靜力分析法基樁假想固定點評估模型 

 

 

 

 

 

 

 

 

 

 

 

 

 

圖 6.9 模型等級 I地震力(VI=0.16W)Y 向基底剪力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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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等級 I 地震力棧橋式碼頭鋼管樁最大應力比 

4. 土壤承載力檢核 

 依 sap2000 商用軟體計算得各基樁最大軸向內力如表 6-4 所示。 

表 6-4 棧橋式碼頭各基樁最大軸向內力 

 (Unit: kgf) 

 P1 樁 P2 樁 P3 樁 P4 樁 P5 樁 P6 樁 P7 樁 P8 樁 

最大軸

壓力 

-78921 -78569 -78232 -224491 -230804 -76358 -76628 -77115 

最大軸

拉力 

- - - 84590 90222 - - - 

 (1) 抗壓承載力檢核 

(a)P1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83×46.65 

          =4850.07 kN=494905 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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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05 /2.0(FS)=247453 kgf  > 78921 kgf……(OK) 

(b)P2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77×47.28 

          =4868.86 kN=496823 kgf 

496823/2.0(FS)=248411 kgf  > 78569 kgf……(OK) 

(c)P3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6×49.01 

         =4920.73 kN=502116 kgf 

502116/2.0(FS)=251058 kgf  > 78232 kgf……(OK) 

(d)P4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8.80×59.41 

         =5232.70 kN=533948 kgf 

 533948 kgf/2.0(FS)=266974 kgf  > 224491 kgf……(OK) 

(e)P5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8.64×62.02 

         =5310.87 kN=541926 kgf 

  541926 kgf/2.0(FS)=270963 kgf  > 230804 kgf……(OK) 

(f)P6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3×52.44 

          =5023.72 kN=512624 kgf 

512624kgf/2.0(FS)=256312 kgf  > 76358 kgf……(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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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7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16×54.17 

          =5075.59 kN=517917 kgf 

517917kgf/2.0(FS)=258958 kgf  > 76628 kgf……(OK) 

(h)P8 樁 

SmPU ANANR  2300  =300×20×0.4999+2×19.11×54.8 

          =5094.38 kN=519835 kgf 

519835kgf/2.0(FS)=259917 kgf  > 77115 kgf……(OK) 

(2) 抗拉承載力檢核 

(a)P4 樁 

SmU ANR  2  =2×18.8×59.41 

      =2233.35 kN 

      =227893 kgf 

  樁淨斷面積 A = )DD(
4

2
in

2
out 


=0.0272m

2
 

斜樁淨自重=斷面積×單位淨重×樁長=0.0272× (7.85-1.03)×39 

=7.235tonf=7235kgf 

  227893 kgf/2.5(FS)+7235=98392 kgf  > 84590 kgf……(OK) 

(b)P5 樁 

SmU ANR  2  =2×18.64×62.02 

      =2311.53 kN 

      =235870 kgf 

  235870 kgf/2.5(FS) +7235=101583 kgf > 90222 kgf……(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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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碼頭變位檢核 

等級 I 地震力作用下，依 sap2000 評估結果，碼頭變位如圖 6.11

所示，最大水平變位 1.94cm，傾角(最大水平變位/碼頭水深)為

0.07
o，垂直變位 0.25cm。 

 

 

 

 

 

 

 

 

圖 6.11 等級 I 地震力棧橋式碼頭變位圖 

由上面各項目檢核結果，碼頭在等級 I地震力作用下，參照表 5-1 

棧橋式碼頭功能可接受標準，檢核內容如表 6-5 所示，達到第 I級的功

能目標。 

表 6-5 棧橋式碼頭等級 I 地震時之功能性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
餘
變
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量為 0.25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07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
大
反
應 

基樁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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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簡便動力分析法 

本小節將採用簡便動力分析法之側推分析(容量震譜法)來評估案

例等級Ⅱ與等級Ⅲ地震力之耐震功能性目標。為準確得到結構之非線

性分析結果，基樁與土壤之互制行為以非線性土壤彈簧加以模擬，另

構件之塑性行為亦以塑性鉸模擬之。 

1. 土壤彈簧計算 

a.樁軸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 

本案例參考第五章公式 5-19 計算基樁軸向土壤彈簧勁度，如

表 6-6 所示，再按基樁之抗壓承載力(公式 5-15)與抗拉承載力(公

式 5-17)，設定樁軸向非線性土壤彈簧，如表 6-7 所示。 

b.樁橫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 

本案例依據現地鑽探資料 N 值參考第五章地盤分類，採用 C

型地盤公式 5-21 計算基樁橫向非線性土壤彈簧，如表 6-8 所示。 

2. 塑性鉸計算 

依第五章構件塑性鉸設定方式，計算碼頭上部結構與鋼管樁之

塑性鉸設定值，各構件在可能發生最大彎矩之位置設定彎矩塑性鉸

進行非線性分析。另外，本案例為斜樁碼頭，其斜樁受地震力作用

時會產生較大的軸力，因此分析模型亦有考慮以降伏時之基樁軸力

作用下計算基樁的彎矩-曲率關係，以設定所有基樁的塑性鉸。 

3. 結構模型建立 

本案例評估模型如圖 6-12 所示，其中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位

置，主要是依據表 6-3 之假設地表面以下每公尺設定 1 個橫向土壤

彈簧，但考量土層液化機率分析結果顯示，等級Ⅱ及等級Ⅲ地震力

作用下土層高程-3~-11 公尺處可能產生液化，精確處理方式是以液

化的程度採用 N值折減，計算土層反力係數，由於本案例液化土層

幾乎在樁之假想地表面上，為簡化分析考量，將高於高程-11 公尺

處之橫向土壤彈簧刪除。塑性鉸位置設定參考第五章圖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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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棧橋式碼頭基樁軸向土壤彈簧勁度計算 

 P1 樁勁度 P2 樁勁度 P3 樁勁度 P4 樁勁度 

樁彈性模數 (kN/m
2
) 205800000 205800000 205800000 205800000 

土面以上樁斷面績 A1 (m
2
) 0.49989 0.49989 0.49989 0.49989 

土面以上的樁長 L1 (m) 16.38 16.13 15.44 15.29 

土面以上樁軸向勁度 KV1 6280683 6378028 6663056 6728423 

打擊鋼管樁補正係數 a 1.05 1.05 1.06 1.14 

土面以下樁斷面績 A2 (m
2
) 0.49989 0.49989 0.49989 0.49989 

土面以下的樁長 L2 (m) 18.62 18.87 19.56 23.71 

土面以下樁軸向勁度 KV2 5782951 5730247 5591775 4928947 

軸向彈簧勁度 KVP (kN/m
2
) 3010774 3018405 3040296 2844899 

 P5 樁勁度 P6 樁勁度 P7 樁勁度 P8 樁勁度 

樁彈性模數 (kN/m
2
) 205800000 205800000 205800000 205800000 

土面以上樁斷面績 A1 (m
2
) 0.49989 0.49989 0.49989 0.49989 

土面以上的樁長 L1 (m) 14.25 14.07 13.38 13.13 

土面以上樁軸向勁度 KV1 7219480 7311840 7688908 7835308 

打擊鋼管樁補正係數 a 1.15 1.09 1.10 1.10 

土面以下樁斷面績 A2 (m
2
) 0.49989 0.49989 0.49989 0.49989 

土面以下的樁長 L2 (m) 24.75 20.93 21.62 21.87 

土面以下樁軸向勁度 KV2 4797673 5343899 5230951 5191787 

軸向彈簧勁度 KVP (kN/m
2
) 2882272 3087432 3113060 312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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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棧橋式碼頭基樁軸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 

P1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P2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P3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0.399 -4850.072 -0.399 -4868.865 -0.399 -4920.733 

-0.00161 -4850.072 -0.00161 -4868.865 -0.00162 -4920.733 

0 0 0 0 0 0 

0.00061 1850.725 0.00062 1869.518 0.00063 1921.386 

0.399 1850.725 0.399 1869.518 0.399 1921.386 

P4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P5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P6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0.399 -5232.695 -0.399 -5310.874 -0.399 -5023.718 

-0.00184 -5232.695 -0.00184 -5310.874 -0.00163 -5023.718 

0 0 0 0 0 0 

0.00079 2233.348 0.00080 2311.527 0.00066 2024.371 

0.399 2233.348 0.399 2311.527 0.399 2024.371 

P7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P8 樁-軸向土壤彈簧設定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0.399 -5075.586 -0.399 -5094.379 

-0.00163 -5075.586 -0.00163 -5094.379 

0 0 0 0 

0.00067 2076.240 0.00062 2095.032 

0.399 2076.240 0.399 2095.032 

表 6-8 棧橋式碼頭基樁不同 N 值橫向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 

N=15 Kc=2800 橫向土壤彈簧設定 N=20 Kc=3500 橫向土壤彈簧設定 

位移 (m) 力量 (kN) 位移 (m) 力量 (kN) 

-0.399 -631.193 -0.399 -788.992 

-0.0798 -631.193 -0.0798 -788.992 

-0.00798 -199.601 -0.00798 -249.501 

0 0 0 0 

0.00798 199.601 0.00798 249.501 

0.0798 631.193 0.0798 788.992 

0.399 631.193 0.399 78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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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模型 

4. 容量震譜分析 

(1)側推曲線 

經結構模型側推分析得到「基底剪力-頂層位移關係」的側推

曲線，如圖 6.13 所示。 

 

 

 

 

 

 

 

 

 

圖 6.13 棧橋式碼頭之側推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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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TC-40 之等效阻尼比折減法求功能點 

a.等級Ⅱ地震 

等級Ⅱ地震作用時，其經地震需求震譜與結構容量震譜

迭代後所求得之功能點如圖 6.14 所示，碼頭之功能點為(基底

剪力=2053634.8 kgf、頂層位移=10.25cm)，所有桿件依然保

持彈性。功能點碼頭變位如圖 6.15 所示，基樁尚未產生塑性

鉸。 

 

 

 

 

 

 

 

 

 

 

 

 

 

圖 6.14 棧橋式碼頭等級 II 地震之功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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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棧橋式碼頭等級 II 地震之功能點變位 

b.等級Ⅲ地震 

等級 III 地震作用時，其經地震需求震譜與結構容量震譜迭

代後所求得之功能點如圖 6.16 所示，碼頭之功能點為(基底剪力

=2201418.2 kgf、頂層位移=11.42 cm)，所有桿件依然保持彈性。

功能點碼頭變位如圖 6.17 所示，基樁尚未產生塑性鉸。 

 

 

 

 

 

 

 

 

圖 6.16 棧橋式碼頭等級 III 地震之功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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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棧橋式碼頭等級Ⅲ地震之功能點變位 

(3)破壞次序： 

由側推基樁塑性鉸產生次序如圖 6.18~圖 6.21 可知，棧橋式

碼頭塑性鉸產生次序是先由斜樁頂發生降伏後，斜樁入土部分之

頂部再發生降伏，而後樁頂再依序產生較嚴重的塑性鉸破壞，最

後直樁入土部分之頂部發生降伏，此現象符合斜樁棧橋式碼頭破

壞次序之目標。另外由圖 6.18 顯示，當碼頭水平變位達 11.48cm

時基樁開始產生塑性鉸，此變位與等級Ⅲ地震力作用下之功能點

頂層位移=11.42 cm 接近，也就是本案例結構系統在超出等級Ⅲ

地震力之作用下，結構將會產生塑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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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斜樁棧橋式碼頭斜樁頂產生塑性鉸 

 

 

 

 

 

 

 

 

 

 

圖 6.19 斜樁棧橋式碼頭斜樁入土部分之頂產生塑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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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斜樁棧橋式碼頭直樁頂產生塑性鉸 

 

 

 

 

 

 

 

 

 

 

 

圖 6.21 斜樁棧橋式碼頭直樁入土部分之頂產生塑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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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性規定驗證 

由上述容量震譜法產生功能點時，其整體結構行為代表著棧橋

式碼頭的最大反應，此時可依其各部構件之應力或殘餘變位去判定

所設計之碼頭的受震反應是否滿足功能可接受標準，如表 6-9 及表

6-10 之檢核內容，碼頭在等級Ⅱ地震作用下，其碼頭變位與構件反

應皆滿足第 I級功能可接受標準與耐震功能要求。碼頭在等級Ⅲ地

震作用下，其碼頭變位與構件反應也皆滿足第 I級功能可接受標準

與耐震功能要求。 

表 6-9 容量震譜法等級Ⅱ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量為 0.43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37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破

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表 6-10 容量震譜法等級Ⅲ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量為 0.39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1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破

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6-26 

6.4 動力分析法 

本小節將採用動力分析法之非線性歷時分析來評估案例等級Ⅱ與

等級Ⅲ地震力之耐震功能性目標。為準確得到結構之非線性分析結

果，基樁與土壤之互制行為以非線性土壤彈簧加以模擬，另構件之塑

性行為亦以塑性鉸模擬，其模型同圖 6.12 所示。 

1. 人造地震製作 

本案例輸入的地表加速度歷時是依據現行規範[8]對人造地震之

規定所製作而得，符合規範彈性設計反應譜之人造地震歷時必須能

反映工址之實際地震特性，因此所製作之人造地震歷時必須與工址

附近測站所記錄之地震歷時波相符，而其轉換成反應譜之譜加速度

亦須與等級Ⅱ與等級Ⅲ地震設計反應譜相符。本評估例工址位於高

雄港，因此人造地震之製作，係由本中心於高雄港區所設置之測站

加速度紀錄，擷取該測站歷年最大三筆地震紀錄為基準，委託中興

工程顧問社來調整製作與地震彈性反應譜相符的三方向人造地震

加速度歷時，以符合規範對於人造地震製作之規定。 

由於本碼頭之法線方向為南北向，由過去碼頭之地震損害主要

以垂直法線之方向為主，所以本案例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在水平向

地震歷時輸入部分，僅輸入東西向之地震歷時，並配合垂直向地震

歷時進行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等級Ⅱ及等級Ⅲ人造地震反應譜

與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如圖 6.22~圖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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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等級Ⅱ地震之設計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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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等級Ⅱ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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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等級Ⅱ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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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等級Ⅱ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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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等級Ⅱ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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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等級Ⅲ地震之設計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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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等級Ⅲ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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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等級Ⅲ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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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0 等級Ⅲ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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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等級Ⅲ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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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級Ⅱ地震耐震功能性評估 

非線性分析時，須同時輸入正交方向地動分量之地震歷時，藉

以考慮水平與垂直地震同時作用之狀況。評估結果，棧橋碼頭最大

變位，如圖 6.32 所示，最大水平位移為 11.28 cm，垂直位移 0.58cm。

由圖 6.32 顯示碼頭基樁不發生任何塑性鉸。 

 

 

 

 

 

 

 

 

 

圖 6.32 等級Ⅱ地震歷時分析碼頭變位 

由於棧橋結構基樁保持彈性未產生任何塑性鉸，可知，碼頭在

等級Ⅱ地震作用下，其碼頭變位與構件應變量皆滿足等級 I 功能可

接受標準與耐震功能要求。 

3. 等級Ⅲ地震耐震功能性評估 

等級Ⅲ地震作用時，同時輸入正交方向地動分量之地震歷時，

藉以考慮水平與垂直地震同時作用之狀況，其非線性評估結果，棧

橋碼頭最大變位，如圖 6.33 所示，最大水平位移為 11.74 cm，垂直

位移 0.63cm。由圖 6.33 顯示碼頭基樁不發生任何塑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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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等級Ⅲ地震歷時分析碼頭變位 

4. 功能性規定驗證 

由上述非線性歷時分析法之評估結果，由碼頭最大反應判定碼

頭的受震反應是否滿足功能性可接受標準，碼頭在等級Ⅱ地震作用

下，其碼頭殘餘變位與構件反應皆滿足第 I級功能可接受標準與耐

震功能要求，如表 6-11 檢核內容所示。碼頭在等級Ⅲ地震作用下，

其碼頭殘餘變位與構件反應皆滿足第 I 級功能可接受標準與耐震

功能要求，如表 6-12 所示。 

表 6-11 非線性歷時分析法等級Ⅱ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量為 0.58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0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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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非線性歷時分析法等級Ⅲ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量為 0.63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2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6.5 小結 

本案例碼頭在等級 I 地震作用下，由簡便分析法評估結果，碼頭所

有構件皆保持彈性，基樁受力小於其土壤容許承載力，且不發生土壤

液化，其構件應變量皆小於等級 I 功能可接受標準為不需維修，整體驗

證結果滿足功能正常結構保持彈性之功能要求。 

等級 II 地震及等級Ⅲ地震力作用下，由簡便動力分析法(容量震譜

法)及動力分析法(非線性歷時分析法)評估結果，碼頭所有構件皆保持

彈性(未產生塑性鉸)，其最大殘餘變位皆小於等級 I 功能可接受標準，

整體驗證結果滿足功能正常結構保持彈性之功能要求，地震力作用後

不需維修可立即使用。 

本案例碼頭依據設計資料研判，碼頭重要度應屬現行碼頭設計基

準之 A 級碼頭，經本研究依據 INA 之功能性目標相關規定，由三等級

地震及三種不同評估法評估結果，本案例碼頭已達到 INA 特定級碼頭

之耐震功能性目標，顯示未來推行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未必會比現

行基準所設計之碼頭斷面大或所需材料強度高。 

探究本案例碼頭之耐震能力，主要原因為結構系統具斜樁抵抗水

平力，因此有較高的水平向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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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世界各國地震頻傳，也造成許多傷亡與財產損失，各國為減

少地震引致之災害與損失，無不投入相當的經費與人力於地震之相關研

究。有鑒於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已經著手於功能性設計之研究，而國

內也已著手推動橋梁及建築物之耐震功能設計，故本研究也考慮將構造

物功能性設計應用在港灣構造物，俾提升國內港灣工程技術之水準，使

我國與國際上之工程技術接軌。本研究參考國際航海協會有關功能性設

計的流程與相關評估方法，針對既有棧橋式碼頭做功能性評估的案例探

討，以提供未來基準修訂及本所耐震功能性設計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 

7.1 結論 

1. 本研究參考 INA 基準，並增加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所對應的

功能性水準來規定「特定級」、「A 級」與「B 級」的碼頭功能，研訂

各級碼頭對應的功能性目標如表 7-1 所示。 

表 7-1 各等級碼頭所對應的耐震功能性目標 

            功能水準  

地震等級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Ⅰ 

(中度地震) 
A 級、B 級 C 級 － － 

等級Ⅱ 

(475 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 級 B 級 C 級 

等級Ⅲ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 級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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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探討之既有斜樁棧橋式碼頭案例，依據本研究選取分析之單

元、自由度及相關參數，參考國際航海協會之耐震功能性基準規定，

案例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結果顯示，碼頭能通過特定級碼頭之功能

性目標檢核。 

3. 探究本案例棧橋式碼頭之耐震能力為何可達到特定級碼頭之耐震功

能性目標，主要原因為結構系統具斜樁可抵抗水平力，因此結構系統

會有較高的水平向耐震能力。 

4. 本案例碼頭依據設計資料研判，碼頭重要度應屬現行碼頭設計基準之

A 級碼頭，經本研究依據 INA 之功能性目標相關規定，由三等級地

震及三種不同評估法評估結果，本案例碼頭已達到 INA 特定級碼頭

之耐震功能性目標，顯示未來推行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對既有斜樁

棧橋式碼頭應不致產生需耐震補強的疑慮。 

5. 由本案例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臺灣地區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

數，考慮震區工址之地盤效應及結構周期，計算得棧橋式碼頭之三等

級的地震力分別為，等級 I 地震力 VI= 0.16W、等級Ⅱ地震力 VⅡ= 

0.22W、等級Ⅲ地震力 VⅢ=0.25W，其中等級Ⅲ地震力(回歸期 2500

年)為 0.25W 並未比等級Ⅱ地震力(回歸期 475 年) 0.22W 大很多，但

等級Ⅲ之地震力作用下結構之損害程度容許值較等級Ⅱ地震力作用

下大，故未來耐震設計及評估之控制地震力未必都會由等級Ⅲ地震力

作控制，如此可解除耐震功能性設計是否會較現行設計的結構物大或

所需材料強度高之疑慮。 

7.2 建議 

1. 本研究以 SAP2000 商用應用軟體配合 INA 之功能性規定及目標，進

行既有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評估過程尚未有窒礙難行之處，顯示

未來基準以 INA 之功能性設計基準為參考架構，應屬可行。 

2. 針對未來棧橋式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設計或評估過程中，由於非線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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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彈簧設定、塑性鉸設定及地震歷時製作可能需較多的學理與技術經

驗，一般工程師可能無法獨力完成，為利後續耐震功能性設計之推

行，未來應提出統一的彈簧設定及塑鉸設定的具體解決方案，及提供

各港三等級地震歷時供工程師從事功能性設計與評估之應用，相關工

作將列為本所未來後續之研究方向。 

7.3 研究成果效益 

1. 提昇國內港灣結構耐震設計與評估水準。 

2. 出版研究報告將相關研究成果供產官學界參考應用。 

7.4 提供應用情形 

1. 本計畫案例評估之結果，提供本所港區地震即時速報系統評估碼頭安

全之參據，以利地震過後用 email將相關評估訊息傳至各港務分公司

之相關防災人員供防災決策之參考。 

2. 本計畫之耐震功能性評估案例，可提供本所及相關單位後續研究之參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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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陳委員景文 

 

 

 

 

 

 

 

1. 報告內容推估與本計畫符合學

理依據所得結論具體可行。 

2. 說明棧橋式碼頭功能性可接受

標準表中，第Ⅱ級殘餘變位不檢

核之理由。 

 

 

 

 

 

 

 

 

 

 

 

3. 各重要度等級之碼頭特性中特

定級與 A 級之特性說明的文字

敘述宜明確說明此二等級之差

別。 

4. 請說明各等級相對之液化機率

分析中最大加速度如何求得。 

1. 感謝委員肯定。 

 

2.棧橋式碼頭功能性可接

受標準表中，第Ⅱ級殘餘

變位不檢核的規定原則

上是參考國際航海協會

之耐震性能規定，探討其

原因，可能是碼頭之變位

主要是影響其使用，而等

級Ⅱ之損壞程度為碼頭

已受損需修復，無法於災

後立即使用，若結構構件

能修復，碼頭之變位也可

予以調整修正到可使用

之狀態，故此等級就無需

再檢核變位。 

3.遵照辦理，已於報告 4-8

頁加強說明。 

 

 

4.液化潛能評估之尖峰地

表加速度 PGA 設定值以

三等級地震之設計 PGA

作輸入，分別為等級 I地

震 PGA = 0.4SDS / 3.25 = 

0.07g ， 等 級 Ⅱ 地 震

PGA=0.4SDS=0.22g，等級

Ⅲ 地 震 PGA=0.4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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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0.28g。已於報告 6-4頁加

強說明。 

2.李委員豐博 

  

1. 本研究探討國內外功能性設計

規範並比較功能性設計與現行

耐震設計之差異，資料蒐集豐

富，內容詳實，敘說清晰有條

理，對未來新設計法之訂定與推

動具參考價值，值得肯定。 

2. 第六章案例中液化潛能評估各

等級之地震最大加速度與計算

各等級地震力者不同，請加以說

明。 

3. 第四章碼頭耐震功能性設計目

標之探討結果宜列入第七章結

論中說明。 

4. 第 4-4 頁圖 4.1 宜放大，第 5-26

頁圖 5.16 似乎不完整請修正。

第 6-2頁鋼筋混凝土 fc’請修正

為混凝土 fc’。 

1. 感謝委員肯定。 

 

 

 

 

 

2.遵照辦理，已於報告 6-4

頁加強說明。 

 

 

3.遵照辦理。 

 

 

4.遵照辦理。 

 

 

3.賴委員聖耀 

 

1. 本研究對於 INA(國際航海協

會)、日本及我國港灣耐震功能

性設計基準，皆有深入的研討與

比較；並且對於簡便分析法、簡

便動力分析法及動力分析法的

Know How，亦有詳細的分析探

討，研究團隊真是用心良苦的進

行研究；整體的研究具有深度與

完整性，值得高度的肯定。 

2. 去年度研究團隊以 FLAC 動力

1.感謝委員肯定。 

 

 

 

 

 

 

 

 

 

2.感謝委員肯定。本年度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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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分析板樁式碼頭，本年度以

SAP2000 對棧橋式碼頭進行功

能性的評估，研究團隊真是多才

多藝，同時熟悉結構分析的

SAP2000，亦會使用大地分析的

FLAC 商用軟體；新年度可否以

FLAC 及 SAP2000 進行相同碼

頭的比較分析？ 

 

 

 

3.本研究在進行棧橋式碼頭功能

性評估時，有將土壤液化的影響

考慮進去，是非常正確與進步的

分析；若能進一步以液化的程度

採用 N 值折減方式，計算土層

反力係數，那將使分析結果更精

確。 

 

 

 

 

 

4.有關動力分析法所需輸入之人

造地震歷時的製作，可參考貴中

心另一研究報告「港區地震與地

層下陷監測之研究(1/2)」之安平

港區之設計地震力之製作

(p.3-17至 p3-32)，不需再委託中

興顧問社製作。  

橋式碼頭本研究也嘗試

以 FLAC 商用軟體來分

析，但礙於該軟體在分析

結構應力及應變上較弱

且無塑鉸設定之工具，故

無法完成相關結構功能

性檢核之任務，本研究建

議棧橋式碼頭之功能性

評估以 SAP2000為宜。 

 

 

3.本案例因液化土層幾乎

在樁之假想地表面上，僅

7號及 8號兩支樁在假想

地表面下 1至 2公尺的範

圍有受到影響，為簡化分

析考量，建議將液化之土

壤彈簧刪除。報告將依委

員建議補充以液化的程

度採用 N值折減方式，計

算土層反力係數。 

 

 

4.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嘗

試自行製作人造地震歷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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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103年2月21日

港區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之研究

簡報人：賴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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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一、前言

二、現行耐震設計與功能性設計比較

三、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及分析方法

四、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評估案例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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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3/48

 

 

 

台灣四面環海、經貿貨物運輸以海運為主

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每年大小地震發生無數

功能性設計理念已是國際工程界研訂規範的議題

國內也已著手推動橋梁及建築物之耐震功能性設計

確保港灣構造物使用年限之使用、安全及經濟性

評估既有棧橋式碼頭之耐震功能性

探討推行功能性設計對既有棧橋式碼頭之影響

提供未來基準修訂及推廣新設計方法之參考範例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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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耐震設計與功能性設計比較

5/48

 

 

 

現行耐震設計理念

安全 + 經濟

1. 小 震 不 壞

2. 中 震 可 修

3. 大 震 不 倒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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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耐震設計法的不足

以強度為基礎 結構強度>設計地震力

→結構的破壞不僅與強度有關，還與其變形有關。

7/48

 

 

 

現行耐震設計法的不足

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以確保人命安全

→但更多的人命及經濟損失來自構造物或其附屬設施

之損壞所引發之二次災害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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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耐震設計法的不足

單一的設計地震力(475年迴歸期的地震力)為
唯一設計目標

→遭遇不同強度與頻率的地震力，構造物的

行為如何、是否滿足預期的功能？

9/48

 

 

 

功能性設計法與現行設計法之比較

耐震功能性設計 現行耐震設計

多等級地震力 單一設計地震力

多等級耐震功能設計目標 單一耐震設計目標

直接明確的定量 間接隱含定性的功能表達

選擇與其破壞型式密切相關之
破壞參數

只考慮強度

10/48

 



 

附錄 2-6 

三、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規定

及分析方法

11/48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參數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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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損壞等級 使用性 修復性 安全性 

第Ⅰ等級 功能正常 不需修復 結構保持彈性 

第Ⅱ等級 短期功能喪失 可快速修復 損壞輕微 

第Ⅲ等級 長期功能喪失 修復非常困難 
損壞嚴重但維持生命安全 

(未超過韌性容量) 

第Ⅳ等級 無法恢復營運 須拆除重建 結構崩塌(超過韌性容量) 

 

耐震功能性水準定性規定(INA)

13/48

 

 

 

棧橋式碼頭功能性可接受標準(INA)











功能等級

參數
第I級 第II級 第III級 第IV級

殘餘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10~30cm 不檢核 不檢核 不檢核

向海側傾斜角 <2o~3o 不檢核 不檢核 不檢核

最大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保持彈性

(僅輕微或無
殘餘變形)

控制韌性

(結構可修復)

小於韌性容量

(韌性反應接近
崩塌狀態)

超過

第III級要求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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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特 定 明顯具有 A 級結構物之特性 1 至 3 項之情形者 

A 

1.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命及財產

之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復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可

能造成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經濟與社會活

動將造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復舊作業經預測將相當困難者。 

B 凡不屬於特定、A 級、C 級者 

C 特定及 A 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復舊作業容易者。 

 

各重要度等級之碼頭特性

15/48

 

 

 

功能水準

地震等級

第Ⅰ級

(可使用)

第Ⅱ級

(可修復)

第Ⅲ級

(接近崩塌)

第Ⅳ級

(崩塌)

等級Ⅰ

(50年回歸期地震)
C級 － －A、B級

等級Ⅱ

(475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級 B級 C級

等級Ⅲ

(2500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級 B級

不同重要度結構各等級地震力所對應的耐震功能性目標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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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

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方法

碼頭種類 簡化分析 簡化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棧橋式碼頭
擬靜力分析法

反應譜法

容量震譜法

(非線性側推)

反應譜法

動力歷時分析法
非線性土壤

彈簧

 

 

 

四、棧橋式碼頭功能性評估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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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條件

設計水深：EL.-14.0M

碼頭面高程：EL.+2.6M

碼頭長度：277 M

2. 自然條件

潮位：H.H.W.L. EL.+2.6M

H.W.L. E.L.+1.2M

M.W.L. E.L.+0.6M

L.W.L. E.L.+0.3M

L.L.W.L. E.L.+0.0M

3. 載重

平時：4 (t/m2)

地震時：2 (t/m2)

4. 單位重

鋼材 7.85t/m3

鋼筋混凝土 2.45 t/m3

5. 材料強度

混凝土 fc’ = 210 kgf/cm2

鋼管樁SS41(SS400) Fy= 2400 kgf/cm2

彈性模數 Es = 2.1×106 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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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1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等級Ⅰ地震 約 50 年回歸期 W
S

V
y

IIa

25.3

,

min 
 

等級Ⅱ地震 475 年回歸期 W
F

S
V

mu

IIa

y
II 















,

2.1

1


 

等級Ⅲ地震 2500 年回歸期 W
F

S
V

mIIIu

IIIa

y
III 















,

,

2.1

1


 

 

棧橋式碼頭三等級地震力

工址位於高雄市旗津區，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地盤效應及結構周期計算得

等級I地震力VI= 0.16W、等級Ⅱ地震力VⅡ= 0.22W、等級Ⅲ地震力VⅢ=0.2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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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I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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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2 

等級Ⅱ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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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Ⅲ地震力碼頭鑽孔深度之液化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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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3 

簡便分析法

假想地表面及假想固定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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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便分析法

棧橋式碼頭擬靜力分析法基樁假想固定點評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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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4 

以SAP2000輔助輸入等級Ⅰ地震力之基底剪力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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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I地震力棧橋式碼頭鋼管樁最大應力比

小於0.45，顯示基樁保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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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5 

等級I地震力棧橋式碼頭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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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
餘
變
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量為 0.25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07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
大
反
應 

基樁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P1 樁 P2 樁 P3 樁 P4 樁 P5 樁 P6 樁 P7 樁 P8 樁 

最大軸

壓力 

-78921 -78569 -78232 -224491 -230804 -76358 -76628 -77115 

最大軸

拉力 

- - - 84590 90222 - - - 

 

1. 基樁承載力大於各樁最大軸壓應力及最大軸拉應力

2. 碼頭變位及基樁最大反應檢核符合等Ⅰ級功能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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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6 

簡便動力分析法(PUSHOVER)

棧橋式碼頭非線性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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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橋式碼頭耐震功能性評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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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7 

棧橋式碼頭等級II地震之功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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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橋式碼頭等級Ⅲ地震之功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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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8 

棧橋式碼頭等級Ⅲ地震之功能點

A B

C D

破壞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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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量為 0.43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37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破

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等級Ⅱ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量為 0.39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1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破

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等級Ⅲ地震之功能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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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9 

功能水準

地震等級

第Ⅰ級

(可使用)

第Ⅱ級

(可修復)

第Ⅲ級

(接近崩塌)

第Ⅳ級

(崩塌)

等級Ⅰ

(50年回歸期地震)
C級 － －A、B級

等級Ⅱ

(475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級 B級 C級

等級Ⅲ

(2500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級 B級

各等級地震力所對應的耐震功能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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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分析法

等級Ⅱ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等級Ⅱ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38/48

 



 

附錄 2-20 

等級Ⅱ地震歷時分析碼頭最大變位

水平11.28cm       垂直0.58cm 39/48

 

 

 

動力分析法

等級Ⅲ地震東西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等級Ⅲ地震垂直向人造地震加速度歷時 40/48

 



 

附錄 2-21 

等級Ⅲ地震歷時分析碼頭最大變位

水平11.74cm       垂直0.63cm 41/48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量為 0.58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0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非線性歷時分析法等級Ⅱ地震之功能檢核

非線性歷時分析法等級Ⅲ地震之功能檢核

      功能等級 

參數 
第 I 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碼頭橋面板最大沉陷量為 0.63cm <10~30cm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向海側傾斜角 
碼頭向海側最大傾角為 0.42

o
 <2

o
~3

o
  

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碼頭基樁保持彈性滿足使用性要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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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 

1.依據本研究選取之分析單元、自由度及相關參數，

參考國際航海協會之耐震功能性基準規定，案例

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結果顯示，碼頭能通過特

定級碼頭之功能性目標檢核。

2.探究本案例碼頭之耐震能力為何可達到特定級碼

頭之耐震功能性目標，主要原因為結構系統具斜

樁可抵抗水平力，因此結構系統會有較高的水平

向耐震能力。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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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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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3 

1.本案例碼頭依據設計資料研判，碼頭重要度應屬

現行碼頭設計基準之A級碼頭，經本研究依據INA

之功能性目標相關規定，由三等級地震及三種不

同評估法評估結果，本案例碼頭已達到INA特定級

碼頭之耐震功能性目標，顯示未來推行碼頭耐震

功能性設計，對既有斜樁棧橋式碼頭應不致產生

需耐震補強的疑慮。

結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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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例棧橋式碼頭之三等級地震力分別為，VI=

0.16W、VⅡ= 0.22W、VⅢ=0.25W，其中等級Ⅲ地震

力(回歸期2500年)為0.25W並未比等級Ⅱ地震力(回

歸期475年) 0.22W大很多；且等級Ⅲ之地震力作用

下結構之損害程度容許值較等級Ⅱ地震力大，故未

來耐震設計及評估之控制地震力未必都會由等級Ⅲ

地震力作控制，如此可解除未來推行耐震功能性設

計是否會較現行設計的結構物大或所需材料強度高

之疑慮。

結論(2/2)

46/48

 



 

附錄 2-24 

1.本研究以SAP2000商用應用軟體配合INA之功能性

規定及目標，進行既有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評估，

評估過程尚未有窒礙難行之處，顯示未來基準以

INA之功能性設計基準為參考架構，應屬可行。

2.棧橋式碼頭之耐震功能性設計或評估過程中，由

於非線性土壤彈簧設定、塑性鉸設定及地震歷時

製作可能需較多的學理與技術經驗，為利後續之

推廣應用，未來應提出簡易的設定及解決方案，

供工程師從事功能性設計與評估之應用。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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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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